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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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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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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８３号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发展，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法制统一，推进依法行政，经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１日卫生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废止《全国城乡孕产期保健质量标准和要求》等７件部

门规章（见附件）。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卫生部决定废止的部门规章目录（７件）

　　　部长　陈竺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

卫生部决定废止的部门规章目录（７件）

序号 规章名称 公布机关 公布日期

１ 全国城乡孕产期保健质量标准和要求 卫生部 １９８５．６．１

２ 卫生部部属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人员编制原则（试行） 卫生部 １９８５．６．３０

３ 妇产科专科医院组织编制原则（试行） 卫生部 １９８６．６．３０

４ 全国城市围产保健管理办法（试行） 卫生部 １９８７．４．２０

５ 农村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办法（试行） 卫生部 １９８９．２．１０

６ 家庭接生常规（试行） 卫生部 １９８９．２．１０

７ 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监督办法 卫生部 １９９６．８．２７

—１—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

２０１１年　第１８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ＧＢ２６６８７－２０１１）。

特此公告。

二○一一年七月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通告

卫通〔２０１１〕１１号

　　现发布《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手术》等９项卫生

行业标准，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一、强制性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３２８－２０１１　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手术

ＷＳ３２９－２０１１　麻醉记录单

ＷＳ３３０－２０１１　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断

ＷＳ３３１－２０１１　妊娠期糖尿病诊断

ＷＳ３３２－２０１１　急性阑尾炎诊断

ＷＳ３３３－２０１１　胰腺癌诊断

ＷＳ３３４－２０１１　子宫颈癌诊断

二、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

ＷＳ／Ｔ３３５－２０１１　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

ＷＳ／Ｔ３３６－２０１１　前列腺癌诊断

上述标准自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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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县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

院务公开考核标准（试行）》的通知

卫医政发〔２０１１〕３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精神，进一步推动基层医疗机构院务公开工作，促进县级医院和

乡镇卫生院民主科学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根据《卫生部关于印发〈医疗机构院务公开监督考核办法

（试行）〉的通知》（卫医政发〔２００９〕１２２号）和《卫生部关于做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形势下院务公开

工作的通知》（卫医政发〔２０１０〕９１号）等文件精神，我部组织制定了《县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院务公开考

核标准（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县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院务公开考核标准（试行）

一、县级医院院务公开考核标准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及分值 考核方法 扣分 得分

１．组织管理

１５分

１．１具有院务公开领导组织、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责任明晰，分工

明确。５分

１．２设有院务公开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负责院务公开的具体事宜，制定

院务公开实施方案、落实办法并严格执行。５分

１．３院务公开工作内容、形式、时间、程序明确。５分

听取汇报

查阅相关文件

会议记录等资料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２．向社会

公开信息

３５分

２．１在医院的门诊大厅或正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以公示栏等形式公开医

院院长（法定代表人）姓名、诊疗科目、执业地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等许可证书的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医院依

法执业登记信息。４分

２．２医院诊疗科目、准予登记的医疗技术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情况和医务

人员依法执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与公开内容一致。４分

２．３在医院的门诊大厅或正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以设置公示栏等形式公

开医院名称、等级、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４分

２．４以上岗佩戴名牌的形式公开医师、护士、医技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后

勤人员的任职部门、姓名、职务、职称等信息，方便患者进行工作人员身份

识别。４分

查阅资料

现场抽查

公众调查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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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及分值 考核方法 扣分 得分

２．向社会

公开信息

３５分

２．５在临床各科室、门诊各科室、各窗口单位以公示板的形式公开各级服

务人员的姓名、照片、职务、职称等，并检查公开信息与工作人员实际资质

是否相符。４分

２．６以设置医院布局图、指示标牌、导诊咨询、路标等形式公开各科室位置

格局、急诊绿色通道路径。４分

２．７在门诊大厅、候诊大厅、住院部等显著位置，选择公示栏等形式公开有

关医德医风建设的有关规定、服务承诺、服务规范、医德医风办公室位置，

公开医疗纠纷处理程序、本院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投诉电话，设置医疗

服务投诉信箱。４分

２．８在医院正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以设置公示栏等形式公开免费向城乡

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４分

２．９在医院正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以设置公示栏等形式公开与本院建立

双向转诊关系的医院名称，支援本单位的专家姓名、专长和服务时间。

３分

查阅资料

现场抽查

公众调查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３．向患者

公开信息

３０分

３．１以公示栏等形式向患者公开主要检查项目、特殊诊疗服务的流程及费

用等；通过健康宣传教育和导诊咨询等形式向患者告知辅助检查前的注意

事项等。４分

３．２每日发放住院费用日清单，及时向患者公开收费项目情况。４分

３．３检查公开信息与实际收费是否相符，收费与物价标准是否相符。４分

３．４以公示栏等形式公开各种医疗服务项目名称，项目内涵，计价单位，价

格等。４分

３．５检查公开信息与实际收费是否相符，是否符合物价管理部门要求，有

无乱收费。４分

３．６以公示板等形式公开医院配备的国家基本药物、常用药品及医用耗材

的名称、生产厂家、剂型、规格、型号，公开配备血液的种类、规格，价格合

理，符合物价管理部门要求。４分

３．７事先告知医保患者使用的自费比例较高的药品和诊疗项目，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患者使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物目录和诊疗项目之外的药品和

诊疗项目。以费用日清单及咨询等方式向患者公开住院及门诊所用药品

及耗材的价格和使用情况。４分

３．８以公示板等形式公开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诊、报销的

流程和标准等信息。２分

现场抽查

查阅资料

患者调查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４．向职工

公开信息

２０分

４．１以职工代表大会或院务公开栏、职工座谈会等形式公开有关医院改革

发展的重大事项、决策、医院经营管理情况及重要人事任免、民主评价等事

宜。４分

４．２以职工代表大会或院务公开栏、职工座谈会等形式公开医院大型建设

项目、大型设备购置、大额度资金使用情况、药事管理、行业不正之风投诉

信箱、电话、领导班子建设及党风廉政建设情况。４分

４．３以职工代表大会或院务公开栏等形式公开与职工权益密切相关的人

事、福利、职称、学习深造及其他职工密切关注的事项。４分

４．４建立督导院务公开各项工作的长效监督机制，有持续改进举措。４分

４．５查阅原始资料，检查公开信息是否真实准确，随访职工的知晓情况。

４分

查阅资料

职工调查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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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卫生院院务公开考核标准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及分值 考核方法 扣分 得分

１．组织管理

１５分

１．１高度重视院务公开工作，设有院务公开领导组织和协调办公室，责任

明晰，分工明确。１０分

１．２具有院务公开实施方案，内容、形式、时间、程序明确。５分

听取汇报，

查阅相关文件

和会议记录

等资料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２．向社会

公开信息

３５分

２．１在乡镇卫生院的门诊大厅或正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以公示栏等形式

公开卫生院依法执业登记信息，院长（法定代表人）姓名、执业地点、《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等许可证书的有效期、

发证机关。４分

２．２乡镇卫生院诊疗科目、准予登记的医疗技术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情况

和医务人员依法执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与公开内容一致。４分

２．３以上岗佩戴名牌的形式公开医务人员、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的任

职部门、姓名、职务、职称等信息，方便患者进行工作人员身份识别。４分

２．４以公示板的形式公开各级服务人员的姓名、照片、职务、职称等，并检

查公开信息与工作人员实际资质是否相符。５分

２．５以设置指示标牌、路标等形式公开乡镇卫生院的位置格局。５分

２．６以公示栏、黑板等形式公开有关医德医风建设的有关规定、服务承诺、

服务规范、医德医风办公室位置，公开医疗纠纷处理程序、本院及上级卫生

行政部门的投诉电话，设置医疗服务投诉信箱。５分

２．７在乡镇卫生院正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以设置公示栏等形式公开免费

向城乡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４分

２．８在乡镇卫生院正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以设置公示栏等形式公开与本

院建立双向转诊关系的医院名称，支援本单位的专家姓名、专长和服务时

间。４分

查阅资料

现场抽查

公众调查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３．向患者

公开信息

３０分

３．１以公示栏、黑板等形式向患者公开主要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和药物的

类别及费用明细。４分

３．２及时向患者发放门诊及住院费用清单，及时向患者公开收费项目情

况。４分

３．３检查公开信息与实际收费是否相符，收费与物价标准是否相符。５分

３．４以公示板、黑板等形式公开乡镇卫生院配备的国家基本药物、常用药

品及医用耗材的名称、生产厂家、剂型、规格、型号，价格合理，符合物价管

理部门要求。５分

３．５以黑板等形式公开预防保健及重大疫情防范的相关信息。４分

３．６以黑板等形式公开有关疾病防控健康教育的相关知识。４分

３．７事先告知医保患者使用的自费比例较高的药品和诊疗项目，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患者使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物目录和诊疗项目之外的药品和

诊疗项目。４分

现场抽查

查阅资料

患者调查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４．向职工

公开信息

２０分

４．１以职工代表大会或院务公开栏、职工座谈会等形式公开乡镇卫生院改

革发展的重大事项、决策、乡镇卫生院经营管理情况及人事任免、民主评价

等事宜。５分

４．２以职工代表大会或院务公开栏、职工座谈会等形式公开乡镇卫生院重

要事项安排情况、大额度资金使用情况、药事管理、行业不正之风投诉信

箱、电话、领导班子建设及党风廉政建设情况。５分

４．３以职工代表大会或院务公开栏等形式公开与职工权益密切相关的人

事、福利、职称、学习深造及其他职工密切关注的事项。５分

４．４查阅原始资料，检查公开信息是否真实准确，随访职工的知晓情况。

５分

查阅资料

职工调查

一项不合格

扣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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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的通知

卫应急发〔２０１１〕４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进一步做好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工作，我部组织制定了《卫生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卫生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目　录

　　１　总则

１．１　编制目的

１．２　编制依据

１．３　适用范围

１．４　工作原则

１．５　事件分级

１．５．１　特别重大突发中毒事件（Ｉ级）

１．５．２　重大突发中毒事件（ＩＩ级）

１．５．３　较大突发中毒事件（ＩＩＩ级）

１．５．４　一般突发中毒事件（ＩＶ级）

２　组织体系及职责

２．１　卫生行政部门

２．２　医疗卫生机构

２．２．１　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及指定救治机构

２．２．２　相关医疗机构

２．２．３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２．２．４　卫生监督机构

２．３　专家组

２．４　卫生应急专业队伍

３　监测、报告与风险评估

３．１　监测

３．２　报告

３．３　风险评估

４　信息通报

５　应急响应

５．１　应急响应原则

５．２　分级响应

５．３　响应措施

５．３．１　组织协调

５．３．２　现场处置

５．３．２．１　脱离接触

５．３．２．２　现场医疗救援区域设置

５．３．２．３　样本采集和毒物快速检测

５．３．２．４　现场洗消

５．３．２．５　现场检伤及医疗救援

５．３．２．６　病人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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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７　病人救治

５．３．２．８　医疗卫生救援人员的防护

５．３．２．９　公众健康防护和宣传教育

５．３．２．１０　心理援助

５．４　应急响应的终止

５．５　应急响应工作评估

５．６　非事件发生地区卫生应急措施

６　保障措施

７　预案的制定与更新

８　附则

８．１　名词术语

８．２　预案实施时间

１　总　则

１．１　编制目的

有效控制突发中毒事件及其危害，指导和规

范突发中毒事件的卫生应急工作，最大限度地减

少突发中毒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公

众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１．２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

援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预案。

１．３　适用范围

各类突发中毒事件的卫生应急工作。致病微生

物引起的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按相关预案处置。

１．４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有效处置；统一领导，分工协作；信

息共享，快速响应；加强管理，强化保障。

１．５　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中毒事件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等因

素，将突发中毒事件分为特别重大（Ｉ级）、重大（ＩＩ

级）、较大（ＩＩＩ级）和一般（ＩＶ级）突发中毒事件四

级。食物中毒及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按照《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执行。

１．５．１　特别重大突发中毒事件（Ｉ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中毒

事件：

（１）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１００人及

以上且死亡１０人及以上；或死亡３０人及以上。

（２）在一个县（市）级行政区域２４小时内出现

２起及以上可能存在联系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

计中毒人数１００人及以上且死亡１０人及以上；或

累计死亡３０人及以上。

（３）全国２个及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

同类重大突发中毒事件（ＩＩ级），并有证据表明这

些事件原因存在明确联系。

（４）国务院及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

情形。

１．５．２　重大突发中毒事件（ＩＩ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中毒事件：

（１）一起突发中毒事件，暴露人数２０００人及

以上。

（２）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１００人及

以上且死亡２－９人；或死亡１０－２９人。

（３）在一个县（市）级行政区域２４小时内出现２

起及以上可能存在联系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计中

毒人数１００人及以上且死亡２－９人；或累计死亡

１０－２９人。

（４）全省２个及以上市（地）级区域内发生同

类较大突发中毒事件（ＩＩＩ级），并有证据表明这些

事件原因存在明确联系。

（５）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

认定的其他情形。

１．５．３　较大突发中毒事件（ＩＩＩ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中毒事件：

（１）一起突发中毒事件，暴露人数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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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人。

（２）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１００人及

以上且死亡１人；或死亡３－９人。

（３）在一个县（市）级行政区域２４小时内出现

２起及以上可能存在联系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

计中毒人数１００人及以上且死亡１人；或累计死

亡３－９人。

（４）全市（地）２个及以上县（市）、区发生同类

一般突发中毒事件（ＩＶ级），并有证据表明这些事

件原因存在明确联系。

（５）市（地）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

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１．５．４　一般突发中毒事件（ＩＶ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中毒事件：

（１）一起突发中毒事件，暴露人数５０－

９９９人。

（２）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１０人及

以上且无人员死亡；或死亡１－２人。

（３）在一个县（市）级行政区域２４小时内出现２

起及以上可能存在联系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计中

毒人数１０人及以上且无人员死亡；或死亡１－２人。

（４）县（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

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组织体系及职责

２．１　卫生行政部门

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突发中毒事件的卫生应急工

作，负责统一指挥、协调特别重大突发中毒事件的

卫生应急处置工作。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的日常管理工作。

各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

下，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中毒事件的

卫生应急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安全生产或环

境污染等突发事件中，涉及群体中毒的卫生应急

工作。按照分级处置的原则，省级、地市级、县级

卫生行政部门分别负责统一指挥、协调重大、较大

和一般级别的突发中毒事件的卫生应急工作。

２．２　医疗卫生机构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是突发中毒事件卫生

应急的专业技术机构，结合各自职责做好应对突

发中毒事件的各种准备工作，加强专业技术人员

能力培训，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发生

突发中毒事件后，在本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领导下，开展卫生应急处理工作。

２．２．１　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及指定救治机构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确立本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或指定救

治机构，作为承担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工作的

主要医疗机构。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及指定救治机

构应做好以下工作。

（１）国家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要根据需要承

担特别重大级别的突发中毒事件现场卫生应急工

作和中毒病人救治工作，以及指导和支持地方救

治基地卫生应急工作；全面掌握突发中毒事件卫

生应急处置技术，开展中毒检测、诊断和救治技术

的研究；协助卫生部制订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

相关技术方案；负责全国突发中毒事件的毒物检

测、救治技术培训和指导，以及开展全国化学中毒

信息咨询服务工作。

（２）省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开展辖区内突发

中毒事件现场医学处理工作；负责辖区内的突发

中毒事件的救治技术指导和培训；开展中毒检测、

诊断和临床救治工作，以及中毒信息咨询工作等。

（３）市（地）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或指定救治

机构，负责辖区内突发中毒事件的现场处理和临

床诊治技术指导；面向辖区提供中毒信息服务；承

担本辖区内中毒事件现场医学处理工作。

（４）县（市）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或指定救治

机构，负责辖区内突发中毒事件的现场处理和临

床诊治技术指导；面向辖区提供中毒信息服务；承

担本辖区内中毒事件现场医学处理工作。

２．２．２　相关医疗机构

（１）开展突发中毒事件和中毒病例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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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展中毒病人的现场医疗救治、转运、院

内诊疗工作。

（３）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中毒

病人转归情况。

（４）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中毒病人的

流行病学调查，并采集有关生物样本。

２．２．３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１）开展突发中毒事件的监测、报告和分析

工作。

（２）开展突发中毒事件的现场调查和处理，提

出有针对性的现场预防控制措施建议。

（３）开展突发中毒事件的现场快速鉴定和检

测，按照有关技术规范采集样本，开展中毒事件样

本的实验室鉴定、检验和检测工作。

（４）开展突发中毒事件暴露人群的健康监护

工作。

（５）开展突发中毒事件的健康影响评价工作。

２．２．４　卫生监督机构

（１）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协助对参与突发

中毒事件处置的医疗卫生机构有关卫生应急措施

的落实情况开展督导、检查。

（２）协助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调

查处理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工作中的违法

行为。

（３）根据“三定”规定明确的职责，对突发中毒

事件肇事单位和责任单位进行卫生执法监督。

２．３　专家组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突发中毒事件专家

组，其主要职责：

对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准备提出咨询建议，参

与制订、修订突发中毒事件相关预案和技术方案。

对确定突发中毒事件预警和事件分级及采取

相应的重要措施提出建议，对突发中毒事件应急

处理进行技术指导，对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响应的

终止、后期评估提出咨询意见。

承担突发中毒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和日常管理

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２．４　卫生应急专业队伍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成立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

急专业队伍，配备必要处置和保障装备，定期组织

专业培训、演习和演练。

接受本级卫生行政部门调用，参与突发中毒

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３　监测、报告与风险评估

３．１　监测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突

发中毒事件的监测工作，建立并不断完善中毒实

时监测分析系统，组织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突

发中毒事件涉及的中毒病人相关信息的收集、整

理、分析和报告等工作；组织开展针对特定中毒或

人群的强化监测工作；组织同级中毒救治基地（或

指定救治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毒物、突

发中毒事件及其中毒病例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

工作。

３．２　报告

突发中毒事件的责任报告单位、责任报告人、

报告时限和程序、网络直报均按照《国家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执行。

突发中毒事件报告分为首次报告、进程报告

和结案报告，应当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事态发展

和控制情况及时报告事件进程。

首次报告内容包括突发中毒事件的初步信

息，应当说明信息来源、危害源、危害范围及程度、

事件性质和人群健康影响的初步判定等，也要报

告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控制措施等内容。

进程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危害进展、新的证据、

采取的措施、控制效果、对事件危害的预测、计划

采取的措施和需要帮助的建议等。进程报告在事

件发生的初期每天报告，对事件的重大进展、采取

的重要措施等重要内容应当随时口头及书面报

告。重大及特别重大的突发中毒事件至少每日进

行进程报告。

结案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发生原因、毒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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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量、波及范围、接触人群、接触方式、中毒人员

情况、现场处理措施及效果、医院内处理情况等，

还要对事件原因和应急响应进行总结，提出建议。

结案报告应当在应急响应终止后７日内呈交。

３．３　风险评估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

专家，开展毒物及突发中毒事件对公众健康危害的

风险评估，为政府相关部门开展中毒预警和制定防

控对策提供参考。发生突发中毒事件或发现可能

造成突发中毒事件的因素后，根据有毒物质种类、

数量、状态、波及范围、接触人群以及人群中毒症状

等，及时开展动态评估，提出预防和控制建议。

４　信息通报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突发中毒事件过程

中，及时向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等

相关部门通报卫生应急处理情况；并及时获取其

他相关部门处理突发中毒事件涉及的相关信息，

以便及时掌握相关突发事件涉及的中毒卫生应急

工作情况。

５　应急响应

５．１　应急响应原则

发生突发中毒事件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

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和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技术

指导下，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响应的原则，迅速成

立中毒卫生应急救援现场指挥机构，组织专家制

定相关医学处置方案，积极开展卫生应急工作。

５．２　分级响应

Ⅰ级响应：达到特别重大突发中毒事件后，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立即启动Ⅰ级应急响应，迅速

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并将应急工作情况及时报国

务院。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本级政府领导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指导下，立即组织协调市（地）、县

（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开展卫生应急处理工作。

Ⅱ级响应：达到重大突发中毒事件后，省级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立即启动Ⅱ级应急响应，迅速

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并将应急工作情况及时报本级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加强技术支持和协调工作，根据需要，

组织国家卫生应急救治队伍和有关专家迅速赶赴

现场，协助开展卫生应急处理工作。

Ⅲ级响应：达到较大突发中毒事件后，市（地）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立即启动Ⅲ级应急响

应，迅速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并将应急工作情况及

时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专家对卫生应急处理

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根据工作需要及时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Ⅳ级响应：达到一般突发中毒事件后，县（市）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立即启动Ⅳ级应急响

应，迅速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并将应急工作情况及

时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市

（地）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专家对卫生应

急处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

当根据工作需要提供技术支持。

５．３　响应措施

５．３．１　组织协调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

或其成立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上一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业务指导下，调集卫生

应急专业队伍和相关资源，开展突发中毒事件卫

生应急救援工作。

５．３．２　现场处置

具备有效防护能力、现场处置知识和技能的

医疗卫生应急人员承担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现

场处置工作，并详细记录现场处置相关内容，按流

程转运病人并做好交接工作。

５．３．２．１　脱离接触

卫生部门积极配合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等部门控制危害源，搜救中毒人员，封锁

危险区域以及封存相关物品，防止人员继续接触

有毒物质。

５．３．２．２　现场医疗救援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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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毒物扩散趋势的毒物危害事件现场，一

般分为热区（红线内）、温区（黄线与红线间）和冷

区（绿线与黄线间）。医疗救援区域设立在冷区，

并可结合现场救援工作需要，在医疗救援区域内

设立洗消区、检伤区、观察区、抢救区、转运区、指

挥区、尸体停放区等功能分区。

５．３．２．３　样本采集和毒物快速检测

现场调查人员在了解事件发生过程和发生地

情况后尽早进行样本采集工作。采集样本时应当

注意根据毒物性质和事件危害特征采集具有代表

性的样本，选择合适的采样工具和保存、转运容

器，防止污染，采集的样本数量应当满足多次重复

检测。

在有条件时，现场调查人员应当尽早开展现

场应急毒物检测，以便根据毒物检测结果指导开

展现场处置工作。

５．３．２．４　现场洗消

在温区与冷区交界处设立现场洗消点，医疗

卫生救援人员协助消防部门对重伤员进行洗消，

同时注意染毒衣物和染毒贵重物品的处理。

５．３．２．５　现场检伤及医疗救援

现场检伤区设立在现场洗消区附近的冷区内，

医疗卫生救援队伍负责对暴露人员进行现场检伤。

参照通用检伤原则以及毒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特点，

将中毒病人及暴露人员分为优先处置、次优先处置、

延后处置和暂不处置四类，分别用红、黄、绿、黑四种

颜色表示。标红色为必须紧急处理的危重症病人，

优先处置；标黄色为可稍后处理的重症病人，次优先

处置；标绿色为轻症病人或尚未确诊的暴露人员，可

延后进行处置；标黑色为死亡人员，暂不处置。红标

者应当立即送抢救区急救，黄标者和绿标者在观察

区进行医学处理，黑标者送尸体停放区。

现场医疗救援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指挥和调

度。中毒病人和暴露人员经现场医学处理且病情

相对平稳后，转运至指定的医疗机构等。现场医

学处理人员要记录相关病人和暴露人员的现场医

学处理措施，与转运病人的医务人员做好交接工

作，并定期向卫生行政部门汇报相关信息。

５．３．２．６　病人转运

卫生行政部门要指定医疗机构接收救治病

人，做到统一调度，合理分流。

转运过程中，医护人员必须密切观察中毒病

人病情变化，确保治疗持续进行，并随时采取相应

急救措施。负责转运的医护人员与接收病人的医

疗机构要做好病人交接，并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

报告转运及交接情况。

５．３．２．７　病人救治

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组织制定突发中毒事

件的诊疗方案，并组织开展指导检查工作。

接收病人的医疗机构，做好病人的接收、救治

和医学观察工作，并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相

关信息。根据毒物特点及病人情况，必要时对病

人进行二次洗消。

５．３．２．８　医疗卫生救援人员的防护

进入现场参与医疗卫生救援的人员，要了解

各类防护装备的性能和局限性，根据毒物种类及

危害水平选择适宜的个体防护装备，在没有适当

个体防护的情况下不得进入现场工作。

５．３．２．９　公众健康防护和宣传教育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突发中毒事件特点和

卫生防护要求，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公众

健康防护措施建议，开展中毒自救、互救及其卫生

防病知识等公众健康影响的宣传教育工作。

公众健康防护措施的建议主要包括：（１）发生

有毒气体泄漏事件后，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地理

位置特点，暴露区域群众应当转移到上风方向或

侧上风方向的安全区域，必要时应当配备逃生防

毒面具。（２）发生毒物污染水源、土壤和食物等中毒

事件后，应当立即标记和封锁污染区域，及时控制污

染源，切断并避免公众接触有毒物质。

５．３．２．１０　心理援助

发生中毒事件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同级

人民政府领导下，配合相关部门和团体，开展心理

援助工作。根据需要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开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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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５．４　应急响应的终止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适时组织专家对是否终

止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响应进行评估，并根据

专家组的建议及时决定终止卫生应急响应。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响应的终止必须同时

符合以下条件：突发中毒事件危害源和相关危险

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无同源性新发中毒病例出现，

多数中毒病人病情得到基本控制。

５．５　应急响应工作评估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响应结束后，承担应

急响应工作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人员对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工作进行评估，及时总结

卫生应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评估报告上报本

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

５．６　非事件发生地区卫生应急措施

可能受到突发中毒事件影响地区的卫生行政

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中毒事件的性质、特点、发展

趋势等情况，分析本地区受波及的可能性和程度，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１）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２）加强重点环节的人群健康监测，提出安全

防护建议。

（３）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卫生应急处理所

需的人员与物资准备。

（４）有针对性地开展中毒预防控制知识宣传

教育，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６　保障措施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

援应急预案》要求，做好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的

体系、技术、队伍、资金及血液供应等保障，开展培

训演练和公众健康教育等工作。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相关预案和规范

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组织专家提出本级基本

解毒药品及其他急救药品、器械（包括洗消等）、基

本防护用品储备，以及基本现场检测设备和仪器

配备的建议，并协调配合有关部门予以落实。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环

境保护等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做好突发公共事件

涉及的中毒事件卫生救援工作；与工业和信息化

等部门配合，协助其做好解毒药品及其他急救药

品、医疗设备和器械、防护用品的生产、储备、调用

等卫生应急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有

关单位，为参加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理的医疗卫

生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给予适当补助和

保健津贴。

７　预案的制定与更新

本预案由卫生部制定并发布。

根据突发中毒事件的形势变化和实施中发现

的问题，卫生部对本预案更新、修订和补充。

８　附　则

８．１　名词术语

毒物：在一定条件下（接触方式、接触途径、进

入体内数量），影响机体代谢过程，引起机体暂时

或永久的器质性或功能性异常状态的外来物质。

中毒：机体受毒物作用出现的疾病状态。

突发中毒事件：在短时间内，毒物通过一定方

式作用于特定人群造成的群发性健康影响事件。

同类事件：指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病人的

临床表现相似的事件。

暴露者：发生突发中毒事件时，在一定时间

内，处于毒物扩散区域范围内，并可能受到毒物危

害或影响的人员。包括在事件发生初期，难以判

定是否有明确的毒物接触史、是否有不适症状和

异常体征的人员。

暴露人数：指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暴露者数

量的总和。

８．２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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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总后勤部卫生部关于印发

《临床护理实践指南（２０１１版）》的通知

卫医政发〔２０１１〕５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局），各军区联勤部、各军兵种后勤部卫生部，总参三

部后勤部、总参管理保障部、总装后勤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部，总后直属卫生单位：

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临床护理实践，改善护理服务，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和水平，卫生部和总后勤部

卫生部组织制定了《临床护理实践指南（２０１１版）》。现印发给你们（请从卫生部网站“医政管理”栏目下

载），请遵照执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卫生部关于印发《孕产期保健工作

管理办法》和《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的通知

卫妇社发〔２０１１〕５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实施办法，适应新形势下孕产期保健管理要求与工作

需要，进一步规范孕产期保健工作，我部组织制定了《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法》和《孕产期保健工作规

范》。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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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孕产期保健工作，保障母婴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

施办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孕产期保健是指各级各类医疗保健

机构为准备妊娠至产后４２天的妇女及胎婴儿提

供全程系列的医疗保健服务。

孕产期保健应当以保障母婴安全为目的，遵

循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工作方针。

第三条　卫生部负责全国孕产期保健工作的

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

辖区孕产期保健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各级各类医

疗保健机构及其人员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及本办法

的相关规定开展孕产期保健服务工作。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五条　卫生部负责制订相关的工作规范和

技术指南，建立孕产期保健工作信息系统，对孕产

期保健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负责本辖区的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

（一）落实孕产期保健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

定期对辖区的孕产期保健工作进行督导、考核；

（二）完善妇幼卫生服务网络和孕产妇危重症

急救网络，确定承担孕产妇危重症抢救工作的医

疗保健机构，确保辖区内至少有一所承担抢救任

务的医疗保健机构；

（三）组建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负责孕产

期保健的技术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孕产妇死亡、

围产儿死亡评审工作。

第七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受辖区卫生行政

部门委托，负责孕产期保健技术管理的具体组织

和信息处理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一）定期组织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对各级

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的孕产期保健工作进行技术指

导及质量控制评价；

（二）组织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开展专业人

员技术培训；

（三）具体实施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

工作，有条件的可开展孕产妇危重症评审工作；

（四）负责信息资料的收集、分析和上报。

第八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卫

生行政部门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按照《孕产期保

健工作规范》以及相关诊疗指南、技术规范，提供

孕产期保健技术服务，按要求配合做好孕产妇死

亡、围产儿死亡评审工作。定期收集孕产期保健

信息，并报送辖区妇幼保健机构。

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的服

务能力和范围，开展危重症孕产妇的抢救工作。

乡镇（街道）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承担

宣传动员孕产妇接受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进行

产后访视等孕产期保健服务工作。

第三章　孕产期保健

第九条　孕产期保健包括孕前、孕期、分娩期

及产褥期各阶段的系统保健。

第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准备妊娠的夫妇提

供孕前保健，包括健康教育与咨询、孕前医学检

查、健康状况评估和健康指导等。孕前保健一般

在计划受孕前６个月进行。

第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怀孕的妇女提供

孕期保健，包括建立孕产期保健册（卡）、提供产前

检查、筛查危险因素、诊治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

提供心理、营养和卫生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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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妊娠期间至少提供５次产前检查，发

现异常者应当酌情增加检查次数。根据不同妊娠

时期确定各期保健重点。

对高危孕妇进行专案管理，密切观察并及时

处理危险因素。

第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妇女提供分娩期

保健，包括对产妇和胎儿进行全产程监护、安全助

产及对新生儿进行评估及处理。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提供以下服务：

（一）对产妇的健康情况及产科情况进行全面

了解和动态评估；

（二）严密观察产程进展，正确绘制产程图，尽

早发现产程异常，及时诊治或转诊；

（三）鼓励阴道分娩，在具备医学指征的情况

下实施剖宫产；

（四）规范应用助产技术，正确使用缩宫素；

（五）加强分娩室的规范管理，严格无菌操作，

预防和控制医源性感染；

（六）分娩后产妇需在分娩室内观察２小时，

预防产后出血；

（七）预防新生儿窒息，对窒息新生儿及时进

行复苏；

（八）对新生儿进行全面体检和评估，做好出

生缺陷诊断与报告；

（九）按照规定对新生儿进行预防接种。

第十三条　提倡住院分娩。对因地理环境等

因素不能住院分娩的，有条件的地区应当由医疗

保健机构派出具有执业资质的医务人员进行家庭

接生；无条件的地区，应当由依法取得家庭接生员

技术合格证书的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发现异常

情况的应当及时与当地医疗保健机构联系并进行

转诊。

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对产妇及新生

儿提供产褥期保健。包括为产妇及新生儿进行健

康评估，开展母乳喂养、产后营养、心理、卫生及避

孕指导，为新生儿进行预防接种和新生儿疾病筛

查等。

正常分娩的产妇及新生儿至少住院观察２４

小时，产后３－７天及２８天进行家庭访视，产后

４２天进行母婴健康检查。高危产妇及新生儿应

当酌情增加访视次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制订辖区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控制方

案、评价指标。

第十六条　妇幼保健机构受卫生行政部门委

托，应当定期组织专家对辖区孕产期保健工作进

行质量检查，提出改进建议。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

保障孕产期保健服务质量的自查制度，定期接受

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质量检查。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应对开展孕产期保健工作的各级各类医疗保

健机构和人员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　对医疗保健机构及其人员违反本

办法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

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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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

　　为规范孕产期保健工作，保障母婴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和《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范。

孕产期保健是指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为准

备妊娠至产后４２天的妇女及胎婴儿提供全程系

列的医疗保健服务。

第一部分　工作职责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一）制订辖区内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实施细

则，并负责组织实施。

（二）建立健全辖区内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体

系和高危孕产妇转诊、会诊网络，明确各级职责，

实行统一管理。

（三）组织建立由妇幼保健、妇产科、儿科等相

关学科专家组成的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导组。负责

对孕产期保健专业人员的培训。

（四）建立健全辖区孕产期保健信息系统，监

督管理孕产期保健信息的收集、上报工作。

（五）组织管理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

工作。

（六）组织制订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评价标准

及相关制度，定期进行质量检查与评价。

（七）协调同级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对医疗保

健机构提供的孕产期保健服务进行监督，处罚违

法行为。

二、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一）受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组织孕产期保健技

术指导组对辖区各级医疗保健机构的孕产期保健

工作进行技术指导与评价。同时，接受卫生行政

部门的监督和上级妇幼保健机构的指导。

（二）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制订本辖区孕产期保

健工作相关规章制度。

（三）负责对本辖区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

及出生缺陷进行监测、报告、分析，对监测数据进

行质量控制；开展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评审；

有条件的可开展孕产妇危重症评审工作。

（四）组织开展辖区内孕产期保健业务培训，

推广适宜技术，组织对专业人员的考核。

（五）负责指导和开展本辖区孕产期健康教育

工作，制订健康教育计划，开发适宜健康教育

材料。

（六）做好辖区内孕产期保健相关信息的收

集、核实、质控、统计、分析、上报等工作。定期总

结本辖区孕产期保健工作情况，上报同级卫生行

政部门及上级妇幼保健机构，并向辖区内医疗保

健机构进行反馈。

（七）提供与本级职责和能力相适应的孕产期

保健服务。

三、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

（一）遵照孕产期保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诊疗指南、技术规范，为辖区内的孕产妇提供系统

保健服务。包括：建立孕产期保健手册，提供孕前

保健、产前检查、助产服务、产后访视、产后４２天

健康检查和相关健康教育，进行高危孕产妇的专

案管理。

（二）按照规定向辖区妇幼保健机构报告孕产

期保健服务、孕产妇死亡和围产儿死亡、出生缺陷

等情况，按照要求填报有关报表。

（三）严格执行孕产妇死亡和围产儿死亡评审

制度，按照规定提供死亡孕产妇和围产儿的相关

资料。

（四）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管理、指导和监督。

（五）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成立由妇产科、

儿科、内科、外科、辅助科室等相关科室业务骨干

组成的产科急救小组，承担辖区危重孕产妇的抢

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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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召

开辖区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妇幼保健工作例会和

举行专业培训，并指导工作。负责对依法取得家

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进行接生员的接生技术

指导。

（七）村卫生室（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１．负责辖区内孕产妇的健康教育，动员督促

怀孕妇女于孕１２周前到医疗保健机构建立孕产

期保健册（卡）、定期接受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及产

后４２天健康检查。协助上级医疗保健机构进行

高危孕产妇管理，做好产后访视。

２．负责收集辖区内妇女妊娠、婴儿出生、孕

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新生儿死亡及出生缺陷的

有关数据，定期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报告。

３．按时参加妇幼保健工作例会和专业培训，

汇报孕产妇管理工作情况，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专

业技术水平。

第二部分　孕产期保健服务

孕产期保健服务包括孕前、孕期、分娩期、产

褥期的全程系列保健服务。

一、孕前保健

孕前保健是指为准备妊娠的夫妇提供以健康

教育与咨询、孕前医学检查、健康状况评估和健康

指导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保健服务。

二、孕期保健

孕期保健是指从确定妊娠之日开始至临产

前，为孕妇及胎儿提供的系列保健服务。对妊娠

应当作到早诊断、早检查、早保健。尽早发现妊娠

合并症及并发症，及早干预。开展出生缺陷产前

筛查和产前诊断。

（一）孕期保健内容。孕期保健内容包括：健

康教育与咨询指导、全身体格检查、产科检查及辅

助检查。其中辅助检查包括基本检查项目和建议

检查项目。基本检查项目为保证母婴安全基本

的、必要的检查项目，建议检查项目根据当地疾病

流行状况及医疗保健服务水平等实际情况确定。

根据各孕期保健要点提供其他特殊辅助检查

项目。

（二）孕期检查次数。孕期应当至少检查５

次。其中孕早期至少进行１次，孕中期至少２次

（建议分别在孕１６－２０周、孕２１－２４周各进行

１次），孕晚期至少２次（其中至少在孕３６周后

进行１次），发现异常者应当酌情增加检查

次数。

（三）初诊和复诊内容。依据孕妇到医疗保健

机构接受孕期检查的时机，孕期保健分为初诊和

复诊。

１．初诊。

（１）确定妊娠和孕周，为每位孕妇建立孕产期

保健卡（册），将孕妇纳入孕产期保健系统管理。

（２）详细询问孕妇基本情况、现病史、既往史、

月经史、生育史、避孕史、个人史、夫妇双方家族史

和遗传病史等。

（３）测量身高、体重及血压，进行全身体格

检查。

（４）孕早期进行盆腔检查。孕中期或孕晚期

初诊者，应当进行阴道检查，同时进行产科检查。

（５）辅助检查。

基本检查项目：血常规、血型、尿常规、阴道分

泌物、肝功能、肾功能、乙肝表面抗原、梅毒血清学

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建议检查项目：血糖测定、宫颈脱落细胞学检

查、沙眼衣原体及淋球菌检测、心电图等。根据病

情需要适当增加辅助检查项目。

２．复诊。

（１）询问孕期健康状况，查阅孕期检查记录及

辅助检查结果。

（２）进行体格检查、产科检查（体重、血压、宫

高、胎心、胎位等）。

（３）每次复诊要进行血常规、尿常规检查，根

据病情需要适当增加辅助检查项目。

（４）进行相应时期的孕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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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定保健重点。根据妊娠不同时期可能

发生的危险因素、合并症、并发症及胎儿发育等情

况，确定孕期各阶段保健重点。

【孕早期】（妊娠１２＋６周前）

１．按照初诊要求进行问诊和检查。

２．进行保健指导，包括讲解孕期检查的内容

和意义，给予营养、心理、卫生（包括口腔卫生等）

和避免致畸因素的指导，提供疾病预防知识，告知

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的意义和最佳时

间等。

３．筛查孕期危险因素，发现高危孕妇，并进

行专案管理。对有合并症、并发症的孕妇及时诊

治或转诊，必要时请专科医生会诊，评估是否适于

继续妊娠。

【孕中期】（妊娠１３－２７＋６周）

１．按照初诊或复诊要求进行相应检查。

２．了解胎动出现时间，绘制妊娠图。

３．筛查胎儿畸形，对需要做产前诊断的孕妇

应当及时转到具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

进行检查。

４．特殊辅助检查。

（１）基本检查项目：妊娠１６－２４周超声筛查

胎儿畸形。

（２）建议检查项目：妊娠１６－２０周知情选择

进行唐氏综合征筛查；妊娠２４－２８周进行妊娠期

糖尿病筛查。

５．进行保健指导，包括提供营养、心理及卫

生指导，告知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的重要性等。

提倡适量运动，预防及纠正贫血。有口腔疾病的

孕妇，建议到口腔科治疗。

６．筛查危险因素，对发现的高危孕妇及高危

胎儿应当专案管理，进行监测、治疗妊娠合并症及

并发症，必要时转诊。

【孕晚期】（妊娠２８周及以后）

１．按照初诊或复诊要求进行相应检查。

２．继续绘制妊娠图。妊娠３６周前后估计胎

儿体重，进行骨盆测量，预测分娩方式，指导其选

择分娩医疗保健机构。

３．特殊辅助检查。

（１）基本检查项目：进行一次肝功能、肾功能

复查。

（２）建议检查项目：妊娠３６周后进行胎心电

子监护及超声检查等。

４．进行保健指导，包括孕妇自我监测胎动，

纠正贫血，提供营养、分娩前心理准备、临产先兆

症状、提倡住院分娩和自然分娩、婴儿喂养及新生

儿护理等方面的指导。

５．筛查危险因素，发现高危孕妇应当专案管

理，进行监测、治疗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必要时

转诊。

三、分娩期保健

分娩期应当对孕产妇的健康情况进行全面了

解和动态评估，加强对孕产妇与胎儿的全产程监

护，积极预防和处理分娩期并发症，及时诊治妊娠

合并症。

（一）全面了解孕产妇情况。

１．接诊时详细询问孕期情况、既往史和生育

史，进行全面体格检查。

２．进行胎位、胎先露、胎心率、骨盆检查，了

解宫缩、宫口开大及胎先露下降情况。

３．辅助检查。

（１）全面了解孕期各项辅助检查结果。

（２）基本检查项目：血常规、尿常规、凝血功

能。孕期未进行血型、肝肾功能、乙肝表面抗原、

梅毒血清学检测者，应进行相应检查。

（３）建议检查项目：孕期未进行艾滋病病毒检

测者，入院后应进行检测，并根据病情需要适当增

加其他检查项目。

４．快速评估孕妇健康、胎儿生长发育及宫内

安危情况；筛查有无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以及胎

儿有无宫内窘迫；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影响阴道分

娩的因素；接诊的医疗保健机构根据职责及服务

能力，判断能否承担相应处理与抢救，及时决定是

否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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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及早识别和诊治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加

强对高危产妇的监护，密切监护产妇生命体征，及

时诊治妊娠合并症，必要时转诊或会诊。

（二）进行保健指导。

１．产程中应当以产妇及胎儿为中心，提供全

程生理及心理支持、陪伴分娩等人性化服务。

２．鼓励阴道分娩，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

（三）对孕产妇和胎婴儿进行全产程监护。

１．及时识别和处理难产。

（１）严密观察产程进展，正确绘制和应用产程

图，尽早发现产程异常并及时处理。无处理难产

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及时予以转诊。

（２）在胎儿娩出前严格掌握缩宫素应用指征，

并正确使用。

（３）正确掌握剖宫产医学指征，严格限制非医

学指征的剖宫产术。

２．积极预防产后出血。

（１）对有产后出血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应当做

好防治产后出血的准备，必要时及早转诊。

（２）胎儿娩出后应当立即使用缩宫素，并准确

测量出血量。

（３）正确、积极处理胎盘娩出，仔细检查胎盘、

胎膜、产道，严密观察子宫收缩情况。

（４）产妇需在分娩室内观察２小时，由专人监

测生命体征、宫缩及阴道出血情况。

（５）发生产后出血时，应当及时查找原因并进

行处理，严格执行产后出血的抢救常规及流程。

若无处理能力，应当及时会诊或转诊。

３．积极预防产褥感染。

（１）助产过程中须严格无菌操作。进行产包、

产妇外阴、接生者手和手臂、新生儿脐带的消毒。

（２）对有可能发生产褥感染的产妇要合理应

用抗生素，做好产褥期卫生指导。

４．积极预防新生儿窒息。

（１）产程中密切监护胎儿，及时发现胎儿窘

迫，并及时处理。

（２）胎头娩出后及时清理呼吸道。

（３）及早发现新生儿窒息，并及时复苏。

（４）所有助产人员及新生儿科医生，均应当熟

练掌握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每次助产均须有１

名经过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的人员在场。

（５）新生儿窒息复苏器械应当完备，并处于功

能状态。

５．积极预防产道裂伤和新生儿产伤。

（１）正确掌握手术助产的指征，规范实施助产

技术。

（２）认真检查软产道，及早发现损伤，及时

修补。

（３）对新生儿认真查体，及早发现产伤，及时

处理。

６．在不具备住院分娩条件的地区，家庭接生

应当由医疗保健机构派出具有执业资质的医务人

员或依法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接生员

实施。家庭接生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助产技术规

范，实施消毒接生，对分娩后的产妇应当观察２－

４小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与当地医疗保健机构

联系并进行转诊（家庭接生基本要求见附件１）。

四、产褥期保健

（一）住院期间保健。

１．产妇保健。

（１）正常分娩的产妇至少住院观察２４小时，

及时发现产后出血。

（２）加强对孕产期合并症和并发症的产后病

情监测。

（３）创造良好的休养环境，加强营养、心理及

卫生指导，注意产妇心理健康。

（４）做好婴儿喂养及营养指导，提供母乳喂养

的条件，进行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产褥期保健、

新生儿保健及产后避孕指导。

（５）产妇出院时，进行全面健康评估，对有合

并症及并发症者，应当转交产妇住地的医疗保健

机构继续实施高危管理。

２．新生儿保健。

（１）新生儿出生后１小时内，实行早接触、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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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吮、早开奶。

（２）对新生儿进行全面体检和胎龄、生长发育

评估，及时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做好出生缺陷的

诊断与报告。

（３）加强对高危新生儿的监护，必要时应当转

入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监护及治疗。

（４）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及预防接种。

（５）出院时对新生儿进行全面健康评估。对

有高危因素者，应当转交当地医疗保健机构实施

高危新生儿管理。

（二）产后访视。

产后３－７天、２８天分别进行家庭访视１次，

出现母婴异常情况应当适当增加访视次数或指导

及时就医。

１．产妇访视。

（１）了解产妇分娩情况、孕产期有无异常以及

诊治过程。

（２）询问一般情况，观察精神状态、面色和恶

露情况。

（３）监测体温、血压、脉搏，检查子宫复旧、伤

口愈合及乳房有无异常。

（４）提供喂养、营养、心理、卫生及避孕方法等

指导。关注产后抑郁等心理问题。督促产后４２

天进行母婴健康检查。

２．新生儿访视。

（１）了解新生儿出生、喂养等情况。

（２）观察精神状态、吸吮、哭声、肤色、脐部、臀

部及四肢活动等。

（３）听心肺，测量体温、体重和身长。

（４）提供新生儿喂养、护理及预防接种等保健

指导。

（三）产后４２天健康检查。

１．产妇。

（１）了解产褥期基本情况。

（２）测量体重、血压，进行盆腔检查，了解子宫

复旧及伤口愈合情况。

（３）对孕产期有合并症和并发症者，应当进行

相关检查，提出诊疗意见。

（４）提供喂养、营养、心理、卫生及避孕方法等

指导。

２．婴儿。

（１）了解婴儿基本情况。

（２）测量体重和身长，进行全面体格检查，如

发现出生缺陷，应当做好登记、报告与管理。

（３）对有高危因素的婴儿，进行相应的检查和

处理。

（４）提供婴儿喂养和儿童早期发展及口腔保

健等方面的指导。

五、高危妊娠管理

（一）在妊娠各期均应当对孕产妇进行危险因

素筛查，发现高危孕产妇及时纳入高危孕产妇管

理系统。

（二）对每一例高危孕产妇均要进行专册登记

和管理、随访。

（三）对本级不能处理的高危孕产妇，应当转

至上级医疗保健机构作进一步检查、确诊。对转

回的孕产妇应当按照上级医疗保健机构的处理意

见进行观察、治疗与随访。

（四）危重孕产妇转诊前，转诊医疗机构应当

与接诊医疗保健机构联系，同时进行转诊前的初

步处理，指派具备急救能力的医师护送孕产妇，并

携带相关的病情资料。

（五）县（市、区）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开

设高危门诊，指派具有较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承

担会诊、转诊，并作好记录。及时将转诊评价及治

疗结果反馈至转诊单位。成立多学科专家组成的

抢救组，承担危重孕产妇的抢救工作。

（六）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当全面掌握辖区内

高危孕产妇诊治及抢救情况，对高危孕产妇的追

踪、转诊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按照要求逐级上报。

第三部分　质量控制

一、卫生部负责全国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和

质量控制，定期组织专家进行检查、督导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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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本规范，结合

当地工作实际，参照《孕产期保健工作评价指标》

（附件２），制订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控制方案和

本地区质量评价标准。

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妇幼保健机构每年至

少进行１次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抽查；市（地）、县

级卫生行政部门、妇幼保健机构每半年对辖区的

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进行１次全面检查。

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具体落实孕产期保健

质量控制工作。

（一）定期深入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现场考察、

查阅登记、组织对医务人员进行适宜技术考核，对

孕产期保健工作的管理、技术服务、信息收集等进

行全面质量控制。

（二）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制订辖区孕产期保健

服务相关管理制度，保障孕产期保健工作质量。

相关制度包括：孕产期保健工作制度、高危孕产妇

管理制度、危重症抢救制度、孕产妇死亡评审和围

产儿死亡评审制度、产后访视制度、信息统计上报

制度等。

五、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孕

产期保健工作规范、技术指南以及各项规章制度。

建立孕产期保健工作自查制度，按月、季进行自

查。定期接受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妇幼保健机构的

质量检查。从事孕产期保健的工作人员应当定期

参加技术培训与考核。

六、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孕产妇死亡和围

产儿死亡评审工作；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要求配合做好评审。

第四部分　信息管理

一、卫生部负责全国孕产期保健工作的信息

管理。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不断完善辖区孕

产期保健工作信息系统，改善信息收集方法，提高

信息收集质量。充分利用信息资料进行分析，掌

握地区孕产妇的健康情况，确定孕产期保健工作

重点。

三、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当根据管辖区域的

需求，建立信息科（室）或指定专人负责辖区内信

息的汇总、整理、上报工作。对收集的信息进行统

计分析，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议。定期对各级

医疗保健机构信息工作进行质量检查。组织召开

信息管理例会，对信息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四、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孕

产期保健手册、产前检查登记、高危孕产妇登记、

随访登记、分娩登记、转会诊登记、危重症抢救登

记、死亡登记、统计报表等孕产期保健工作相关的

原始登记。各种登记要规范、准确、齐全。发生孕

产妇死亡及围产儿死亡应及时上报。

五、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

责机构内的信息收集，对信息进行审核，按照要求

填报相应表卡，按照规定及时、准确报送同级妇幼

保健机构。

附件：１．家庭接生基本要求

２．孕产期保健工作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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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家庭接生基本要求

　　住院分娩是保障母婴安全的重要措施，国家鼓

励住院分娩。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无

住院分娩条件的，应当按照本要求实施家庭接生。

一、家庭接生人员要求和职责

家庭接生应当由医疗保健机构派出的具有执

业资质的医务人员或依法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

格证书的接生员实施。

家庭接生人员应当具有正确判断产程进展情

况和识别高危因素的能力，掌握正常助产操作、新

生儿初步复苏以及转诊前处理等知识和技能。接

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和业务指导，遵守相关规

范、要求。

家庭接生人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无高危因素的孕产妇严格执行助产技

术规程，实施消毒接生。及时识别高危因素，对出

现高危因素的孕产妇及时报告和转运。

（二）提供孕产期保健和住院分娩等相关知识

的健康教育。

（三）督促孕产妇住院分娩，动员有特殊情况

者提前住院待产。

（四）必须做到接生有登记，用药有处方，收费

有单据，准确及时填写《孕产期保健手册》中的孕

期保健、分娩及产后访视信息。

（五）协助做好辖区内的产后访视。

（六）协助做好辖区内妇幼保健相关信息的收

集及上报工作。

二、家庭接生基本条件

（一）选择通风良好、温度适宜、光线充足、清

洁卫生的房间作为分娩场所。

（二）应备体温表、血压计、听诊器、胎心听诊

器（听筒）、骨盆测量器、皮尺、氧气袋、注射器、输

液器、导尿管、棉棒、毛刷、消毒产包、必需药品及

碘制剂、酒精等消毒液。

（三）使用由乡镇卫生院提供的消毒产包，或

按照消毒常规自行消毒的产包，做到一人一包一

消毒。保证使用的产包在消毒有效期内。

产包应符合规格，包括：大产单１个、大孔巾

１个、裤腿１对、接生巾３－４块、隔离衣１件、外

包皮１个、纱布５－７块、脐带卷２个、脐敷料１

块、橡皮手套、口罩、帽子；器械类：弯盘（碗）２个、

集血器、血管钳２把、剪刀１把、吸痰管１根、导尿

管１－２根、持针器、圆针、皮针、肠线、丝线等。

（四）应备药品：缩宫素、米索前列醇、可拉明、

肾上腺素、２５％硫酸镁、地西泮（安定）、１０％葡萄

糖酸钙、庆大霉素、甲硝唑、林格氏液、生理盐水、

四环素眼药膏。

（五）其他必备的物品：手巾、肥皂、脸盆、防水

布等（可由产妇家自备）。

三、家庭接生服务要求

（一）接生前。

１．询问病史，查看产妇的《孕产期保健手

册》，了解本次妊娠的经过及保健情况，了解既往

疾病史及生育史。

２．体格检查，了解一般状态，观察有无贫血

貌，测血压、脉搏、体温、呼吸，听心肺。

３．产科检查：测量宫高及腹围，听胎心，检查

胎位与胎先露入盆情况，估计胎儿体重，进行骨盆

外测量。进行阴道检查了解宫口开大、胎先露下

降、胎方位及骨盆内径等情况。

４．评估危险因素。

（１）产妇危险因素：有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

症，有无不良妊娠史（如剖宫产史、产后出血史）、

骨盆异常等。

（２）胎儿危险因素：有无胎心异常、胎儿过大、

双胎、胎位异常等。

（３）产程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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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是否有需要转诊的异常情况。

（二）接生时。

１．严密观察并记录产妇、胎儿情况，以及产

程进展情况。胎儿娩出前禁用宫缩剂（如缩宫素、

米索前列醇等）。

２．严格无菌操作防止感染。接生时做到“四

消毒”，包括：接生者的手和手臂、产包、产妇外阴、

新生儿脐带。

３．应当正确助产，防止软产道损伤、新生儿

产伤。

４．胎儿娩出后应当立即采用集血器开始收

集和测量出血量，及时应用宫缩剂防止产后出血。

５．胎儿娩出后立即评估新生儿有无窒息。

６．正确助娩胎盘，检查胎盘胎膜是否完整，

及时发现胎盘胎膜残留。

（三）接生后。

１．产后观察２－４小时，如无异常方可离去。

２．监测产妇血压、脉搏，观察其子宫收缩、阴

道出血、膀胱充盈等情况。

３．监测新生儿呼吸、心率，观察皮肤颜色及

其一般情况，及时发现异常。

４．认真记录分娩过程。

（四）转诊。

１．需要转诊的情况。

（１）既往患有心血管、肝脏、肾脏、内分泌等疾

病，以及有异常妊娠或分娩史者。

（２）此次妊娠发生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况者：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羊水过多、羊水过少、妊娠过期、

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多胎妊娠、胎位不正、骨盆明

显狭窄或畸形等。

（３）产程中出现产程延长、产程停滞、胎心异

常等。

（４）产后阴道出血大于２００毫升并仍有继续

出血倾向；有胎盘滞留、胎盘残留、软产道严重裂

伤等情况。

（５）生命体征有明显改变（心率≥收缩压）者。

（６）新生儿窒息初步复苏无效。

２．转诊前处理。

（１）利用急诊急救转诊网络，及时和本地医疗

保健机构联系，争取转诊与会诊时间。

（２）根据不同情况，在转诊前给予必要处理与

抢救，并携带相应物品（血压计、听诊器、产包、氧

气袋等）与药品（缩宫素、硫酸镁、扩容剂等），以备

途中使用。

３．转诊注意事项。

（１）接生人员应当护送孕产妇转诊。

（２）在转送途中，应当做好病情评估、监测与

记录。密切监测孕产妇的生命体征、产程及胎婴

儿情况、治疗及用药情况，根据病情给予适当处理

和治疗，并作好相关记录。

附件２

孕产期保健工作评价指标

　　一、保健服务指标

（一）孕期建卡率。

（二）产前检查率。

（三）孕早期检查率。

（四）≥５次产前检查率（其中孕早期１次、孕

中期和孕晚期分别至少２次）。

（五）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检测率。

（六）艾滋病感染孕产妇获得规范抗病毒治疗

的比例。

（七）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儿获得规范抗

病毒治疗的比例。

（八）孕产妇梅毒检测率。

（九）梅毒感染孕产妇获得规范治疗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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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孕产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率。

（十一）产前筛查率。

（十二）产前诊断率。

（十三）产后访视率。

（十四）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十五）住院分娩率。

（十六）剖宫产率。

（十七）非住院分娩中新法接生率。

（十八）新法接生率。

（十九）高危产妇比例。

（二十）高危产妇管理率。

（二十一）高危产妇住院分娩率。

（二十二）住院分娩的新生儿乙肝疫苗首针及

时接种率。

（二十三）住院分娩的新生儿卡介苗接种

率。　

二、健康指标

（一）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

（二）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三）孕产妇梅毒感染率。

（四）孕产妇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

（五）孕产妇死亡率。

（六）孕产妇死于产科出血的比例。

（七）孕产妇死于产褥感染的比例。

（八）产妇死于妊娠高血压的比例。

（九）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

（十）早期新生儿死亡率。

（十一）围产儿死亡率。

（十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

（十三）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

（十四）出生窒息死亡率。

（十五）出生缺陷发生率。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意见

卫办发〔２０１１〕５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中医药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是中国特

色医药卫生事业的显著特征和巨大优势，其临床疗

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较

为低廉，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扶持和促进中

医药事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对于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群众支付得起、政

府承受得了、中西医相互补充的中国特色医药卫生

体制，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中发〔２００９〕６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坚持

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２００９年，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２００９〕２２号）正式印发，进一步扶持和促进

中医药事业发展。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

件精神，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进一步

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筹做好公立中医医院改革试点工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将公立中医医院纳入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总体部署，同步考虑，统筹安排，

整体部署，体现特色；在信息化建设尤其是电子病

历试点、临床路径试点、优质护理等工作中，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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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考虑中医医院，整体推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要会同中医药管理部门积极协调财政等有关部

门，落实《意见》中关于对中医院（民族医院）“在投

入政策上予以倾斜”的政策，研究制订有利于公立

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具体补助办法。

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充分体现服务

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中要将县级中医医院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会同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大力加强县级中医医院

中医药服务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充分发挥

县级中医医院城乡纽带作用和县域内的龙头作

用；积极开展对针灸、推拿等中医非药物疗法财政

补贴试点工作，以补偿机制改革为切入点，推进县

级中医医院体制机制综合改革。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中要

把中医医院作为卫生服务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巩固完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加强现有公立中医

医院的建设；要会同中医药管理部门共同编制区

域卫生规划和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二、贯彻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鼓励利用

中医药服务政策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贯彻落实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５部门印发的《关于巩固和发

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卫农卫发〔２００９〕

６８号）有关提高中医药报销比例的要求，结合当地实

际适当提高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范围内属于国

家基本药物和地方增补药品的中药有关费用的报销

比例；将针灸和治疗性推拿等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

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引导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在

制定省级新农合报销目录时，应当适当考虑将符合

条件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目录。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与中医药管理部门共

同协调医保部门，切实落实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

有关政策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针灸及治疗性推拿等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纳入城

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中医药管理部

门，切实加强县级中医医院建设，进一步加大对卫

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乡镇卫生院

中医科基本标准》（国中医药发〔２０１０〕３号）和《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卫医发〔２００６〕

２４０号）中有关中医药科室建设要求的贯彻落实

力度，将中医药科室建设和中医药服务提供作为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中，要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室）印发的《中央预算内专项

资金项目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指导意见》、《村卫

生室建设指导意见》（卫办规财发〔２００９〕９８号）有

关标准，进一步强化项目中心乡镇卫生院和村卫

生室中医药科室建设和中医诊疗设备配备。

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常

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对基层中医和

西医人员进行分类推广培训。鼓励基层西医人员

经过培训考核后运用中医药适宜技术。

通过卫生、中医药等多部门共同努力，力争用

３年时间使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和９０％以上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立标准化的中医科和中药房，大

多数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够提供中医药

适宜技术服务。

四、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进一步发挥中医

药作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中医药管理部门在

孕产妇、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和高血压、２型

糖尿病等慢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积极运用中医药技

术和方法，加大中医药健康教育力度，逐步扩大在

中医体质辨识基础上开展养生保健的人群范围。

按照由点到面、由地方到全国的原则，探索将中医

药防治在校学生和老年人等易感和聚集人群呼吸

道和肠道传染病列入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牵头组织开展本地区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项目试点工作，探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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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中医药服务项目和服务模式。

五、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体现中药

特点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中医药管理部门将

符合条件的中成药和民族药纳入本省增补药品目录，

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配备使用等工作中

体现中成药特点，注重产品质量，服务人民群众。

六、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将中医药人才培养纳入

地方“十二五”人才培养规划中，会同省级中医药管

理部门将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类别全科

医师培训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全科医师培训

的重要内容，中医药人员培养数量应当占住院医师、

全科医师人员培养总数的一定比例。要共同发挥中

医药优势特色教育培训基地作用。各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要大力支持《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有关中医药人才培养内容的贯

彻落实工作，切实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切实

提高对中医药参与医改重要意义的认识，高度重视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着为医改做贡献、为百姓谋

福利的原则，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充分

发挥中医药作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开展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项工作中，要把中医药作为重

要工作内容，安排具体工作时要与中医药管理部门

共同研究，把中医药有关内容纳入，统筹安排，整体

推进。在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中，统筹考虑扶持

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

医药管理部门要探索建立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

作用的体制机制，建立必要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保

证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

医改五项重点任务中全面实施，确保在医改中中医

药工作不缺位、有特色、见成效，进一步发挥中医药

在促进人民健康中的优势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卫生部关于调整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

纳滤净水器卫生行政许可的通知

卫监督发〔２０１１〕５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

督中心：

为深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以下简称

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改革，我部决定由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

滤净水器卫生行政许可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起，我部不再受理国产

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净水器的卫生行政许可

申请，之前已经受理的，我部将继续履行完成许可

程序。

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省级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程序》（卫监督发

〔２００９〕７５号），对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

净水器进行审批，同时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生产能力审核。

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国产反渗透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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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产纳滤净水器生产能力现场审核意见应当附

下列资料：

１．生产现场审核表（包括大、小型及系列产

品确认表）；

２．产品材料及配方（应当标明每个材料的名

称、规格、用量或数量以及品牌）；

３．生产工艺；

４．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清单；

５．产品铭牌和说明书；

６．与饮用水接触主要材料的卫生安全合格证

明（可以是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也可以是由省级

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所申报

产品实际生产企业自行送检的检验报告原件）；

７．产品彩色照片及其他有关资料。

（二）检验。

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涉水产品检验

机构负责产品的卫生安全性检验以及大型产品的

总体性能检验，卫生部认定的涉水产品检验机构

负责小型产品的功能性检验。

２．检验机构检验的样品均应当为省级卫生

监督机构封样产品；出具的检验报告应当附检验

申请表、检验受理通知书、产品说明书、采样单，所

有材料均应当逐页加盖检验机构公章。

（三）申报。

首次申请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净水

器许可的，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１．许可申请表；

２．生产能力现场审核意见；

３．产品检验报告；

４．企业标准（应当有符合要求的卫生指标）；

５．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生产场所房屋所

有权证明（或租赁证明）；

６．委托生产的，应当提供委托生产合同；

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另附封样样品１件，大型产品除外。

（四）审查。

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国产反渗透净水

器和国产纳滤净水器许可申请后，应当依据《水质

处理器技术评审指南》（附件１），对产品申报资料

进行技术审查，并根据审查意见依法作出是否批

准的卫生行政许可决定。

２．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净水器的卫

生许可批件中“产品技术信息”栏编写要求见附件２。

（五）延续、变更和补发。

１．获得卫生部许可批件的国产反渗透净水

器和国产纳滤净水器到期申请延续许可有效期

的，应当按照《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

行政许可程序》的规定，向产品实际生产企业所在

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

２．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净水器在

卫生部许可批件有效期届满前申请变更许可批件

事项或补发许可批件的，应当向卫生部审评机构

提出申请，并按照卫生部有关规定提交材料。

（六）系列产品。

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净水器申请系

列产品的，应当按照《水质处理器系列产品卫生行

政许可补充规定》（卫监督发〔２００７〕２６８号）执行。

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产品许可工

作的组织管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

范产品卫生许可批件的发放管理。要充分认识产

品许可工作专业技术性强的特点，积极发挥有关

专家及技术人员的作用，做好产品的技术审查。

省级卫生监督机构要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严格

生产企业现场审核要求，对不符合条件的，现场审

核一律不予通过。

四、各地要加强对获得卫生许可批件的涉水

产品的日常监管工作，认真查找和分析当前监管

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尽快完善长效措施，切实

落实监管职责。要开展产品抽检工作，制订抽检

计划，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要加强对产品实际

生产过程的监管，对擅自改变产品配方或结构部

件、生产工艺以及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依法进

行查处。

各地在执行中发现的有关问题，请及时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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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

附件：１．水质处理器技术评审指南

２．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净水

器卫生许可批件“产品技术信息”栏

编写要求

（请从卫生部网站下载上述附件）

二○一一年七月四日

附件１

水质处理器技术评审指南

　　为了规范和统一水质处理器技术评审工作，

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

《卫生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检验规定》以及

卫生部有关文件等制定本指南。

１　产品材料及配方

１．１　功能。

１．１．１　应当写明整机功能，原水经过水质处

理器处理后出水水质的要求。

１．１．２　出水水质应当依照所采用的水处理

工艺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评价规范。

１．１．２．１　采用反渗透技术的，应当符合《生

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

反渗透处理装置》的要求。

１．１．２．２　采用纳滤技术的，应当符合《饮用

净水水质标准》（ＣＪ９４）的要求。

１．１．２．３　采用活性炭或超滤等技术的，应当

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

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的要求。

１．２　水处理工艺。

应当指明原水所经过的处理单元（包括杀菌器）

以及出水（净水），并用流程图表示。如果有加热装

置，在流程图中应当标明热水和冷水出口。反渗透

净水器和纳滤净水器应在流程图中标明废水出口。

１．３　各处理单元与所用材料的名称、品牌、

规格、用量及其使用年限。

１．３．１　各处理单元是指所有水处理材料及

与水接触的主要部件。与水接触的主要部件包括

壳体、鹅颈龙头、控制阀、储水容器及内胆等，如采

用消毒措施，还应当包括杀菌器；大型水质处理器

还应包括所用管材和管件。

１．３．２　应当写明所用水处理材料的规格，如

滤料的粒径（单位为“目”或ｍｍ）或滤芯的孔径

（单位为“μｍ”）。

１．３．３　滤料应当写明用量，如果是滤芯还应

当写明数量；用臭氧消毒的，应当写明产气量。

１．３．４　使用年限应当写明水处理材料及与

水接触的主要部件或杀菌器的使用寿命，紫外灯

的使用寿命应用“小时”表示。

１．４　适用水质范围：以“市政自来水”为

原水。

１．５　技术参数应当包括额定总净水量、净水

流量和工作压力或进水压力，应当使用法定计量

单位。工作压力还应当写明压力的范围，反渗透

和纳滤的水处理器应当写明进水压力范围。软水

机应标明再生周期。

２　生产工艺及简图

生产工艺应包当括工艺简述和工艺简图，工

艺简述应与工艺简图一致。

３　企业标准或质量标准

３．１　规范性引用文件应当包括卫生部相关

卫生规范。

３．２　分类与命名应当包括产品的型号及其

命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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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技术要求应当包括技术参数以及材料

和部件、进出水水质的卫生要求等。

３．４　试验方法中的水质检验应当按照《生活

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ＧＢ／Ｔ５７５０）进行。

４　检验报告

报告审核内容包括数据的可靠性、合理性和

计量单位的规范性，并根据《卫生部涉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检验规定》等有关要求，重点审核检测

项目的完整性。

４．１　检验报告应当附上检验申请表。

４．２　检验报告上的产品名称应当与申报名

称一致。

４．３　检验报告有效期为２年。

４．４　不同水质处理器的要求

４．４．１　小型水质处理器应当提供卫生安全

性检验报告和卫生功能性检验报告。

４．４．１．１　卫生安全性检验。

４．４．１．１．１　国产水处理器的检验报告由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进口水质

处理器由卫生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

４．４．１．１．２　用２台水质处理器同时做浸泡

试验。

４．４．１．２　卫生功能性检验。

４．４．１．２．１　卫生功能性检验报告由卫生部

认可的检验机构出具。

４．４．１．２．２　卫生功能性检验报告包括总体

性能检验报告和加标检验报告。

４．４．１．２．３　有消毒组件（如载银活性炭、碘

树脂或臭氧发生器等）的水质处理器，每个水段需

相应地检测银、碘、臭氧浓度。

４．４．１．２．４　有ＫＤＦ的水质处理器，每个水

段需测铜、锌浓度；离子交换树脂的水质处理器，

每个水段需测硬度、钠浓度。

４．４．１．２．５　用２台水质处理器同时做功能

试验。

４．４．２　大型水质处理器。

４．４．２．１　国产产品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认

定的检验机构检验；进口产品由卫生部委托省级

检验机构检验。

４．４．２．２　应当提交总体性能检验报告，包括

正常运转后和运转１４个工作日后两次检验报告。

两次检验间隔处理的水量不能太少，应当按申报

的流量，每日至少运转８小时。

４．４．２．３　处理后水样应当同时采集两份作

为平行样品。

５．铭牌

铭牌内容应当包括：

５．１　产品名称与商标（名称应当包括品牌、

型号、通用名和属性名）。

５．２　主要技术参数应当包括净水流量、额定

总净水量和工作压力（反渗透和纳滤的水处理器

应当写明进水压力范围）。

５．３　卫生许可批准文号：预留。

５．４　生产日期（或产品编号）：预留。

５．５　执行标准号：指企业标准或其他相关

标准。

５．６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６　说明书

说明书应当能准确地表达水质处理器的功

能、用途、结构和主要技术参数，还应当指导用户

正确使用和保养水质处理器。一份完整的说明书

一般包括以下几部分：

６．１　产品功能（或简介）。

应指明市政自来水经过水处理单元处理后，

去除水中某些有害物质，从而改善饮水水质，使出

水水质达到有关卫生规范要求。

６．２　适用范围不能随意扩大至与生活饮用

水无关的适用范围。

６．３　成分和部件。

６．３．１　应当标明处理单元及结构示意图。

６．３．２　应当说明滤芯（或滤料）、膜组件等的

使用寿命。

６．４　主要技术参数应当包括净水流量、额定

总净水量、工作压力或进水压力、进出水水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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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使用说明应当包括滤芯（或膜组件）的

清洗与更换。大型水质处理器如含有ＲＯ膜或纳

滤膜的，应当说明清洗和保存方法以及清洗剂或

保存剂的配方。

７　卫生安全合格证明

７．１　卫生安全合格证明可以是卫生许可批

件复印件（有效期４年），也可以是由省级以上卫

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所申报产品的

实际生产企业自行送检的检验报告原件（有效期

２年），而且检验报告必须注明所检材料或部件的

品牌、规格及颜色等产品特征。

７．２　水处理材料及与水接触的主要部件需

提供卫生安全合格证明。

７．３　所提供的卫生许可批件和检验报告中

的材料名称和生产厂家名称应当与申报资料中所

使用的材料名称和生产厂家名称一致。

８　样机

对提供评审的样机有如下要求：

８．１　所提供的样机应当为定型生产的产品。

８．２　所提供的样机的水处理工艺、所用水处理

材料的组份和产地应当与送检样机和申报材料相

一致。

８．３　所提供的样机应当为未使用过的新样

机，外包装应当完好无损。

８．４　所提供彩色照片应当能清晰地显示其

外观（包括产品铭牌）和内部结构。

９　如为系列产品，上述各项内容还应当符合

《水质处理器系列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补充规定》的

要求。

１０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不予卫生行政

许可的技术审查结论：

１０．１　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

范及规定的。

１０．２　存在安全隐患或不能提供充分的安全

性评价资料的。

１０．３　提交的样品、产品配方（材料或结构

图）、生产工艺、现场审查资料等内容相互不符，配

方中有效成分含量与实测值不符，检验结果与产

品性能不符等。

１０．４　提交虚假申请资料的。

附件２

国产反渗透净水器和国产纳滤净水器卫生许可

批件“产品技术信息”栏编写要求

　　

【产品说明】

应当注明类型、主要参数、出水水质。其中类型

应当注明为大型或小型水质处理器，如为系列产品

还应当注明为Ａ类或Ｂ类；主要参数应当注明净水

流量、额定总净水量、进水压力；出水水质应当注明

反渗透类，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

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的要求，纳

滤类应当符合《饮用净水水质标准》（ＣＪ９４）的要求。

【主要成分或部件】

应当注明水处理材料、壳体、鹅颈龙头、控制

阀、储水容器及内胆材质，如采用消毒措施还应当

包括杀菌器，大型水质处理器还应当包括管材和

管件，并均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型号）、用量和／或

数量。

如为Ａ类系列产品应标明各型号外观差异。

【使用范围】

应当注明以市政自来水为原水。

【注意事项】

应当注明定期清洗更换滤芯（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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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的通知

卫办发〔２０１１〕６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及计划单列市卫生局，部属（管）医院，部直属

各单位，部机关各司局：

居民健康卡是居民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用于身份识别，满足健康信息存储，实现跨地区和跨机构

就医、数据交换和费用结算的基础载体。为加快推进卫生信息化工作，方便居民看病就医、实施健康管

理，确保医改目标的顺利实现，我部组织编制了《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卫生部网

站下载区下载标准文本），请遵照执行。各地要高度重视并加快推进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及时将规范

应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有关建议反馈我部。

联 系 人：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周红、胡建平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４８５、６８７９２４８１

传　　真：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８７６

二○一一年七月四日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卫办妇社发〔２０１１〕８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２００９〕６号）和卫生部《关

于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卫人发〔２０１０〕９８号）等文件精神，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的规范管理，经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我部研究制定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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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完

善服务功能，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提高服务

质量和工作效率，体现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质，切

实使群众受益，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和《卫生部关于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考核

的指导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是指卫

生行政部门依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运用科学适

宜的方法，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行管理、功能

实现、服务模式和服务效果等进行客观、公正的综

合评价。

第三条　本办法考核对象为卫生行政部门登

记注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实行一体化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

服务站作为整体接受考核。

第四条　考核原则：

（一）科学、规范、有序。科学制订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绩效考核内容及标准，规范绩效考核工作

流程与方法，有序开展考核工作。

（二）公平、公正、公开。不同举办主体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平等参与考核。统一考核内容、标

准与方法，公开考核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三）简便、适宜、高效。简化考核程序，将日

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采用适宜方法，提高工

作效率。

（四）激励、促进、有效。发挥考核作用，奖励

先进、改进不足，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促进机构

持续、健康发展，保证群众受益。

第五条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社

区卫生工作领导，积极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完善和

落实社区卫生服务相关政策，加强对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的监督管理，保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常

运转，为绩效考核提供条件。

第二章　考核内容与方法

第六条　考核内容：

（一）机构管理，包括机构环境、人力资源管

理、财务资产管理、药品管理、文化建设、信息管理

和服务模式等。

（二）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健康管

理，高血压、２型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

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

监督协管，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

（三）基本医疗服务，包括医疗工作效率、医疗

质量、合理用药、医疗费用、康复服务等。

（四）中医药服务，包括中医治未病、中医医疗

服务。

（五）满意度，包括服务对象和卫生技术人员

满意度。

第七条　考核指标体系：

（一）遵循科学性、重要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制

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二）考核指标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

级指标，明确考核指标内容、权重、标准以及评分

办法。

（三）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可对指标体系进行适

当调整，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指标标准及评

分办法。

（四）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考核指标体系由地方

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八条　考核方式方法：

采取日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定性考核

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内部考核与外部考核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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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核与专业考核相结合方式，通过现场查看、

资料查阅、现场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考核。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九条　考核主体：

（一）区（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本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

（二）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区（市、县）

考核结果抽取一定比例进行复核或组织统一

考核。

（三）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绩效考核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第十条　考核组织：

（一）设区的市、区（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

当成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领导小组，负

责绩效考核工作的领导与组织协调。

（二）成立绩效考核工作组，成员可由政府相

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行业

组织及社区居民代表等组成。

（三）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委托第三方开展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

（四）原则上考核周期为一年。

第十一条　考核程序：

（一）组织准备。确定考核实施机构和考核人

员，明确考核程序和工作安排。如委托第三方实

施考核，应当签订相关协议。

（二）具体实施。制订考核方案，考核工作组

根据方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考核，并将考

核结果上报绩效考核领导小组。

（三）公示公布。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将考核结

果以适当形式公示公布。

（四）沟通反馈。领导小组对被考核机构取

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提出改进

建议。

第十二条　考核工作要求：

（一）卫生行政部门要保证绩效考核工作经

费，用于绩效考核组织与实施。

（二）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制订本地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绩效考核办法，明确考核主体、考核内容

和标准、考核程序和方法以及考核结果应用，完善

绩效考核结果反馈机制。

（三）建立绩效考核责任制，明确考核相关人

员职责和纪律要求，考核过程中尽可能不影响被

考核机构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被考核机构确保提供信息真实、准确，积

极配合绩效考核工作。

第四章　结果应用

第十三条　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

合格三个等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各个

等级的绩效分值。考核结果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资金拨付和负责人聘任的重要依据。对考核成

绩优秀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予以表彰或奖励；对

考核成绩不合格的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

格的给予警告直至取消机构资格。

第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结合本办

法建立和完善内部绩效考核制度，根据不同岗位职

责和要求对工作人员实施分类考核，将考核结果作

为工作人员绩效工资及人员聘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五条　根据考核结果，总结推广先进经

验，整改存在问题，调整考核指标体系，完善和规

范日常管理，提高机构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办

法制订本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具体实

施方案。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后３０日起

施行。

附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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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资料获得办法

１．１

机构环境

（２０分）

１．机构布局 １０

（１）诊查室和治疗室等体现保护服务对象隐私

（２）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设置无障碍通道

（３）医疗、保健分区合理

（４）科室设置规范、服务流程方便患者

（５）机构标识和标牌规范、清楚、醒目

２．服务环境 １０

（１）服务环境和设施清洁、舒适、温馨，卫生间设施良好，干净整洁、

无异味

（２）挂号、收费、药房、检验等科室设立开放式服务窗口

（３）设立服务等候区，并配备适当座椅

（４）机构内全面禁烟，有醒目、规范的戒烟标识，无人员吸烟、无烟蒂等

现场观察

１．２

人力资源

管理（３０分）

１．人员配置 １０

（１）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的临床和中医等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达到３名／万人口，公共卫生医师达到１名／万人口，注册护士达到３

名／万人口

（２）卫生技术人员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资质条件

（３）中心至少具有１名副高级以上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至少有１

名中级以上任职资格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１名中级以上任职资格

公共卫生执业医师，１名中级以上任职资格的注册护士

（４）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

现场核查在本中心

注册的在编人员名

单、执业医师资格

证、执业注册证、职

称证书、资质证书、

聘用制度、聘用合

同、劳动用工合同等

相关资料

２．人员绩

效考核
１０

（１）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和方案

（２）有绩效考核记录

（３）根据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工资

现场查看绩效考核

制度、方案及发放绩

效工资相关的财务

原始记录等

３．人员培训 １０

（１）根据中心发展需要制定中长期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

（２）在中心注册的各类在岗医护人员中，所有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及

以上相应培训合格证书（不包括２年内的应届毕业生），合格证书比

例＝取得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培训合格证书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卫

生技术人员总数

（３）卫生技术人员按照要求完成继续教育，继续教育达标率＝实际

达标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卫生技术人员总数×１００％

现场查看培训计划

和培训规划，岗位培

训合格证书和继续

教育学分情况等

１．３

财务资

产管理

（４０分）

１．会计核算 １０

（１）按照《会计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财务制度》及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会计科目、建立账簿和进行会

计核算

（２）财务报告编制准确、完善、及时

现场查看会计凭证、

账簿、财务报表

２．预算管理 １０

（１）按照《预算法》和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科学、合理、真

实、完整地编制预算

（２）严格执行预算

现场查看预算相关

资料

３．资产管理 １０

（１）建立固定资产登记册

（２）建立耗材专用账册

（３）按规定开展各项设备的强检检查工作

现场查看相关登记

册和账册

４．收支管理 １０

（１）财政专项收入专款专用

（２）严格执行国家药品价格政策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３）收支结余比＝（业务收入＋财政投入＋其他收入－支出）／收入

×１００％

（收入和支出不包含基建和设备等财政专项收入和支出）

现场查看财务报表、

物价部门检查报告

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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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资料获得办法

１．４

药品管理

（３０分）

１．一般药

品管理
１０

（１）按时编制药品分期采购计划，经有关领导研究和批准后进行采

购，保证药品具有一定的库存量

（２）严格验收购进、调进或退库药品

（３）按相关规定严格保管药品，储备一定数量的急救药品，并及时更新

（４）执行查对制度，经核对后进行药品调配

２．特殊药

品管理
１０

（１）购用麻醉药品、精神品、放射性药品必须经药品监督部门批准

（２）特殊药品的采购和保管应当由专人负责

（３）建立完善的特殊药品报废销毁制度

３．基本药物

配备
１０

（１）按照地方规定，全部配备基本药物

（２）实行零差率销售

（１）查看药品原始购

销凭证、入库记录本

及其他相关资料

（２）现场观察

（３）访谈相关人员

现场查阅药房、进账

单、电脑系统记录

１．５

文化建设

（２０分）

１．工作制度 １０

（１）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

（２）人员岗位责任制度

（３）人员聘用、培训、管理、考核与奖惩制度

（４）技术服务规范与工作制度

（５）服务差错及事故防范制度

（６）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７）财务、药品、固定资产、档案、信息管理制度

（８）医疗废物管理制度

（９）社区协作与民主监督制度

（１０）当地卫生部门规定的其他有关制度

现场查看工作制度

２．医德医风 １０

（１）医务人员着装整洁、佩戴胸牌、举止文明、统一出诊服饰

（２）建立医德医风管理档案，有计划、措施、检查、总结和培训记录

（３）建立医患沟通制度，专人负责投诉及纠纷处理，并有处理记录

（１）现场观察

（２）查看相关文件和

记录

１．６

信息管理

（２０分）

１．信息公开 １０

以各种形式公开以下信息

（１）依法执业登记信息、服务辖区范围和辖区居民基本情况

（２）业务科室名称、布局，门急诊挂号、就诊、取药、交费等事项的流

程与服务地点，医疗纠纷投诉电话

（３）卫生技术人员名录，服务团队及负责区域，支援专家姓名和专长

（４）门诊服务内容、免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残疾人特殊人群优先服

务措施，各类项目的服务时间等

（５）诊疗项目、各种检查、药品等服务价格

（６）向职工公开相关信息

２．信息化

建设
１０

建立并运用社区卫生服务与管理综合信息系统（该综合信息系统应

当采用卫生部公布的相应数据集标准和基本架构编制），并能实现

以下功能：

（１）提供居民健康档案服务与管理

（２）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

（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管理

（４）提供社区卫生统计信息服务和管理

现场查看

１．７

服务模式

（６０分）

１．社区参与 １５

（１）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驻区单位等有关方面建立沟通协调

机制

（２）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组织的活动

（３）患者参与病人小组活动

２．协同服务 １５

（１）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工协作、建立双向转诊机制

（２）预防保健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工合理、业务指导到位

（３）中心对所属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一体化管理，对非所属的辖

区内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指导，及时、全面收集汇总辖区内有关社

区卫生服务信息

３．主动服务 １５

（１）根据居民健康需要提供上门服务

（２）提供连续的跟踪随访，及时主动进行分类干预

（３）开展疾病筛检、早期发现病人

４．责任制

服务
１５

（１）组建全科团队、明确责任区域，全面覆盖中心所辖社区

（２）全科团队的服务辖区责任落实，服务到位

查看相关资料

访谈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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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资料获得办法

２．１

居民健康

档案管理

（３０分）

１．健康档案

建档率
１０ 健康档案建档率＝建档人数／辖区内常住居民数×１００％

２．电子健康

档案建档率
１０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人数／辖区内常住居民数

×１００％

３．健康档案

合格率
１０ 健康档案合格率＝填写合格的档案份数／抽查档案总份数×１００％

（１）现场查看健康档

案记录

（２）随机抽查１０份

健康档案，核查档案

的完整性和动态使

用情况。电话回访

核实档案真实性

２．２

健康教育

（３０分）

１．健康教育

计划和总结
１０ 制定健康教育计划，有完整记录和总结评价

２．健康教育

活动
２０

（１）每年发放不少于１２种健康教育印刷材料

（２）每年播放不少于６种的健康教育音像材料

（３）每年组织不少于９次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咨询活动

（４）是否按照标准设置了健康宣传栏、宣传栏内容是否每２个月更

换１次

（５）每年举办不少于１２次健康教育讲座

现场查看健康教育

相关资料

２．３

预防接种

（３０分）

１．建证率 １５
建证率＝年度辖区内建立预防接种证人数／年度辖区内应建立预防

接种证人数×１００％

２．疫苗接种

率
１５

某种疫苗接种率＝年度辖区内某种疫苗年度实际接种人数／某种疫

苗年度应接种人数×１００％

现场查看预防接种

相关资料

２．４

０－６岁儿童

健康管理

（３０分）

１．新生儿

访视率
１０

新生儿访视率＝年度辖区内接受１次及以上访视的新生儿人数／年

度辖区内活产数×１００％

２．儿童健康

管理率
１０

儿童健康管理率＝年度辖区内接受１次及以上随访的０－６岁儿童

数／年度辖区内应管理的０－６岁儿童数×１００％

３．儿童系统

管理率
１０

儿童系统管理率＝年度辖区中按相应频次要求管理的０－６岁儿童

数／年度辖区内应管理的０－６岁儿童数×１００％

（１）现场查看儿童健

康管理相关记录

（２）随机抽查１０份

访视记录，核查记录

的完整性和动态使

用情况。电话回访

核实记录真实性

２．５

孕产妇

健康管理

（３０分）

１．早孕

建册率
１０ 辖区内孕１２周之前建册的人数／该地该时间段内活产数×１００％

２．产前健康

管理率
１０

辖区内按照规范要求在孕期接受５次及以上产前随访服务的人数／

该地该时间内活产数×１００％

３．产后

访视率
１０

辖区内产后２８天内的接受过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该地该时间内

活产数×１００％

（１）现场查看孕产妇

健康管理相关记录

（２）随机抽查１０份

访视记录，核查记录

的完整性和动态使

用情况。电话回访

核实记录真实性

２．６

老年人

健康管理

（３０分）

１．老年人

健康管理

率

２０ 接受健康管理人数／年内辖区内６５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数×１００％

２．健康体检

表完整率
１０ 填写完整的健康体检表数／抽查的健康体检表数×１００％

（１）现场查看老年人

健康管理资料

（２）随机抽查１０份

档案，核查档案完整

性和动态使用情况。

电话回访核实档案

真实性

２．７

高血压患者

健康管理

（３０分）

１．高血压患者

健康管理率
１０

年内已管理高血压人数／年内辖区内高血压患者总人数×１００％
辖区高血压患病总人数估算：辖区常住成年人口总数×成年人高血

压患病率

患病率通过当地流行病学调查、社区卫生诊断获得或是选用本省

（区、市或全国）近期高血压患病率指标

２．高血压患者

规范管理率
１０

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高血压患者管理的人数／年内管理高血压患者人

数×１００％

３．管理人群

血压控制率
１０ 最近一次随访血压达标人数／已管理的高血压人数×１００％

（１）现场查看高血压

患者健康管理资料

（２）随机抽查１０份

档案，核查档案完整

性和动态使用情况。

电话回访核实档案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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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资料获得办法

２．８

２型糖尿病

患者健康

管理（３０分）

１．糖尿病患者

健康管理率
１０

年内已管理糖尿病患者人数／年内辖区内糖尿病患病总人数

×１００％

辖区糖尿病患病总人数估算：辖区常住成年人口总数×成年人糖尿

病患病率

患病率通过当地流行病学调查、社区卫生诊断获得或是选用本省

（区、市或全国）近期２型糖尿病患病率指标

２．糖尿病患者

规范健康

管理率

１０
按照要求进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的人数／年内管理糖尿病患者人

数×１００％

３．管理人群

血糖控制率
１０

最近一次随访空腹血糖达标人数／已管理的糖尿病患者人数

×１００％

（１）现场查看糖尿病

患者健康管理资料

（２）随机抽查１０份

档案，核查档案完整

性和动态使用情况。

电话回访核实档案

真实性

２．９

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

管理（３０分）

１．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

管理率

１０
所有登记在册的确诊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数／（辖区内１５岁及以上人

口总数×患病率）×１００％

２．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

规范管理率

１０
每年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管理的确诊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数／所有登记

在册的确诊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数×１００％

３．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

稳定率

１０
最近一次随访时分类为病情稳定的患者数／所有登记在册的确诊重

性精神疾病患者数×１００％

（１）现场查看精神疾

病患 者 健 康 管 理

资料

（２）随机抽查１０份

档案，核查档案完整

性和动态使用情况。

电话回访核实档案

真实性

２．１０

传染病报告

和处理

（２０分）

１．传染病

疫情报告
１０

（１）报告率＝报告卡卡片数／登记传染病病例数×１００％
（２）及时率＝报告及时的病例数／报告传染病病例数×１００％

现场查看传染病信

息报告相关资料

２．传染病

疫情处理
１０

协助开展以下工作：

（１）流行病学调查

（２）传染病疫情风险管理

（３）管理传染病密切接触者和健康危害暴露人员

（４）疫点疫区处理

（５）宣传教育

（６）应急接种和预防性服药

现场查看相关工作

记录

２．１１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报告和处理

（２０分）

１．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相关信息

报告率

１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及时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相关信息数／应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１００％

现场查看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信息报告

的相关资料

２．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处理

１０

（１）病人医疗救治和管理

（２）流行病学调查

（３）宣传教育

现场查看相关工作

记录

２．１２

卫生监督

协管服务

（２０分）

１．卫生监督

协管信息

报告率

１０

卫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率＝报告的事件或线索次数／发现的事件或

线索次数×１００％

注：报告事件或线索包括食品安全、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

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

现场查看卫生监督

协管信息报告的相

关资料

２．卫生监督

协管
１０

协助开展以下工作：

（１）职业卫生咨询指导

（２）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

（３）学校卫生服务

（４）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巡访及报告

现场查看相关工作

记录

２．１３

计划生育

技术指导

服务（２０分）

１．计划生育

技术指导

与咨询

２０

具有必要的设施设备，并开展相关得服务项目：

（１）有专用的计生服务场所及相关设施

（２）有药具展示柜及相应的避孕药具

（３）有计生宣传资料架及相应的宣传资料

（４）有计划生育、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知识的科普宣传、咨询、技术指

导相关服务记录

（１）现场观察

（２）查阅计划生育相

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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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资料获得办法

３．１

医疗工作

效率（５０分）

１．机构工作

人员年均门

急诊人次数

５０

（１）机构在岗职工人年均门急诊人次数＝过去一年的门诊和急诊人

次数／机构全部在岗工作人员数

（２）如有病床，则病床使用率＞５０％

现场查看机构年度

报表、卫生年鉴等相

关资料

３．２

医疗质量

（６０分）

１．医疗文书

合格率
１５

合格率＝病历、门诊日志、处方、各种申请单书写合格的文书数／抽

查文书数×１００％

随机核查病历５０份、

门诊日志１０份、处方

２０份、检验和心电图

申请单各１０份

２．护理质量 １５ 严格执行查对制度，规范输液管理 现场查看

３．检验质量 １０
（１）各项检验试剂质量符合要求

（２）开展实验室室内质控工作

现场查看检验试剂

和质控台账等材料

４．院内感染

管理
２０

（１）一次性医疗物品管理落实情况

（２）医疗废弃物处理合规情况

（３）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４）无菌技术操作执行情况

（１）现场观察

（２）查看相关文件和

记录

３．３

合理用药

（４０分）

１．抗生素

处方比例
２０ 抗生素处方比例＝含有抗生素处方数／抽查处方总数×１００％

２．静脉点滴

处方比例
２０ 静脉点滴处方比例＝含有静脉点滴处方数／抽查处方总数×１００％

现场抽查１００张收

费处方，从评估前一

月的门诊处方每隔３

张抽１张。

３．４

医疗费用

（４０分）

门诊次均

诊疗费用
２０

（１）门诊次均诊疗费用绝对值＝门诊业务总收入／年门诊总人次数

（２）过去３年门诊次均诊疗费用增长幅度

现场查阅卫生局相

关统计材料

３．５

康复服务

（４０分）

康复服务

１５

有专用场所及相关设备、设施：

（１）有合格的专用康复场所

（２）有残疾人轮椅行走通道

（３）有残疾人活动场所以及过道、卫生间有扶手

（４）配备经济实用、便于社区使用或家庭租借的康复器材和辅助用具等

１５

开展以下康复服务：

（１）开展残疾筛查及诊断

（２）开展躯体运动功能以及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评估

（３）开展躯体运动功能以及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４）开展运动治疗、理疗、作业治疗、传统康复治疗等

１０

（１）全面掌握辖区内残疾人的数量和康复对象的服务需求动态

（２）辖区内９０％以上残疾人建立健康档案，并有完整的工作记录

（３）为社区内残疾人及其亲属举办康复知识与技能讲座，开展康复

咨询活动，发放康复科普读物

（４）开展康复知识与技能、康复器具应用等知识传授与训练以及心

理疏导等

（１）现场观察

（２）现场查阅康复相

关记录

４．１中医治

未病（５０分）

１．中医药

健康教育
１５

（１）中心每年开展不少于４次中医药内容的健康教育

（２）发放中医或中西医结合健康教育处方和宣传教育资料，宣传中

医药防病和保健知识。中心每年不少于６种中医健康教育处方

２．重点人群

中医药健

康管理

３５

（１）制定中医特色保健方案，并开展２种以上中医特色的养生保健、

食疗药膳、传统体育等服务

（２）对重点人群开展２种以上的常见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中

医药预防保健服务

（３）运用中医药知识和方法开展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和孕产妇保健等服务

（１）现场观察

（２）现场查阅中医药

服务相关记录

４．２

中医医疗

服务（５０分）

１．中医药

适宜技术

服务

３０
开展中药、针灸、推拿、火罐、敷贴、刮痧、熏洗、穴位注射、热熨、导引

等６种以上中医药服务

２．中医连续

性管理服务
１０ 提供中医责任医师服务

３．中医药

康复服务
１０Ｐ

利用中药、针灸、按摩、熏蒸等方法开展中风后遗症、肢体残疾等２
种以上康复工作

（１）现场观察

（２）现场查阅中医药

服务相关记录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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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资料获得办法

５．１

服务对象

综合满意度

７０

综合满意的调查人数／调查总人数×１００％

综合满意＝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方便性＋有效性

通过入户、电话或拦

截调查等形式，调查

５０名服务对象

５．２

卫生技术人员

综合满意度

３０

综合满意的卫技人员数／调查总人数×１００％

综合满意＝工作环境＋机构管理＋工资待遇＋培训机会＋职称晋

升＋发展前景

匿名问卷调查全体

在岗卫生技术人员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批

“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名单的通知

卫办医政发〔２０１１〕８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精神，进

一步推动院务公开工作，根据《卫生部关于做好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形势下院务公开工作的

通知》（卫医政发〔２０１０〕９１号）等文件要求，我部

组织了第二批“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以下简

称“示范点”）的推荐工作。经各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考核、推荐以及我部抽查、复核和公示，确

定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等１４６家县级医院和

基层医疗机构为第二批“示范点”（具体名单见

附件）。现将“示范点”予以公布，并提出以下

要求：

一、院务公开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

院科学管理和解决群众就医热点难点问题的一

项重要措施。“示范点”是全面推进院务公开工

作的有效载体，是使院务公开以点带面、整体推

进的具体措施。各“示范点”要在以往工作的基

础上，继续创新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水平，不断

深化院务公开。同时，要注重发挥示范和带动

作用，积极推广先进经验，提升当地院务公开工

作的整体水平。

二、做好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院务公

开工作，对于引导群众到基层就医、减轻患者经济

负担、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

义。各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要认真学习借鉴

“示范点”的经验和做法，按照院务公开工作的基

本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拓宽公开领域，拓展

公开内容，丰富公开形式。要把院务公开工作纳

入医疗机构整体工作，并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紧密结合，以院务公开工作推动医疗服务能力

和医疗质量水平的提高，使患者切实感受到医改

带来的实惠。

三、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宣传，推广

“示范点”的先进经验，引导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

机构认真做好院务公开工作。同时要加强对“示

范点”的管理和监督，保证其能够充分发挥示范作

用。对于院务公开工作水平下降的“示范点”，要

及时报告我部。要加强对辖区内院务公开工作的

指导和检查，将医疗机构院务公开工作纳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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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综合评价体系，并与“医疗质量万里行”、卫生

行风建设、“三好一满意”等工作紧密结合，促进院

务公开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四、为加强“示范点”管理，我部将不定期对

“示范点”的院务公开工作进行抽查，抽查发现不

符合要求的，将取消“示范点”资格。

附件：第二批“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名单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

第二批“全国院务公开示范点”名单

省、区、市 医疗机构名称

北京市

１．怀柔区第一医院

２．密云县医院

３．延庆县医院

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５．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天津市

１．宝坻区人民医院

２．静海县医院

３．天津市大港医院

４．河西区马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北辰区小淀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河北省

１．石家庄赞皇县医院

２．邯郸武安市医院

３．沧州青县医院

４．唐山滦县医院

５．石家庄裕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山西省

１．阳泉市平定县人民医院

２．长治市长子县人民医院

３．运城市临猗县人民医院

４．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５．大同市灵丘县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１．赤峰市宁城县医院

２．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人民医院

３．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４．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

５．阿拉善左旗中蒙医院

辽宁省

１．沈阳市和平区中心医院

２．普兰店市中心医院

３．台安县恩良医院

４．义县人民医院

５．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０４—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７



（续表）

省、区、市 医疗机构名称

吉林省

１．德惠市人民医院

２．永吉县医院

３．敦化市医院

４．长春市朝阳区南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磐石市明城卫生院

黑龙江省

１．宾县人民医院

２．密山市人民医院

３．农垦总局红兴隆中心医院

４．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医院

５．黑河市爱辉区花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

１．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３．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４．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５．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省

１．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２．江阴市人民医院

３．海安县人民医院

４．邳州市人民医院

５．常州市天宁区雕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省

１．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２．宁波市鄞州区人民医院

３．绍兴市绍兴县中心医院

４．杭州市下城区天水武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台州市温岭市大溪中心卫生院

安徽省

１．桐城市人民医院

２．天长市人民医院

３．宁国市人民医院

４．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庐江县金牛中心卫生院

福建省

１．厦门市第三（同安区）医院

２．莆田市涵江医院

３．泉州市安溪县医院

４．龙岩市龙岩人民医院

５．福州市福清宏路镇中心卫生院

江西省

１．赣州市兴国县人民医院

２．南昌市东湖区滕王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九江市庐山区十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南昌市新建县联圩乡卫生院

５．吉安市吉安县敦厚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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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省、区、市 医疗机构名称

山东省

１．济南章丘市人民医院

２．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３．青岛即墨市人民医院

４．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５．威海荣成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１．滑县人民医院

２．民权县人民医院

３．舞钢市人民医院

４．漯河市召陵区天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新郑市八千中心卫生院

湖北省

１．当阳市人民医院

２．洪湖市人民医院

３．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４．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心卫生院

５．当阳市育溪镇卫生院

湖南省

１．邵东县人民医院

２．湘潭县人民医院

３．双峰县人民医院

４．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５．衡阳县人民医院

广东省

１．广州市海珠区妇幼保健院

２．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３．高州市人民医院

４．廉江市人民医院

５．连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柳州市人民医院

２．崇左市人民医院

３．钦州市浦北县人民医院

４．桂平市人民医院

５．阳朔县高田镇卫生院

海南省

１．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２．儋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３．三亚市人民医院

４．陵水县人民医院

５．儋州市木棠镇卫生院

重庆市

１．垫江县人民医院

２．南川区人民医院

３．开县人民医院

４．谢家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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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区、市 医疗机构名称

四川省

１．射洪县人民医院

２．广汉市人民医院

３．峨眉山市人民医院

４．简阳市人民医院

５．会理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１．息烽县人民医院

２．仁怀市人民医院

３．云岩区环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遵义县鸭溪镇中心卫生院

５．长顺县广顺镇中心卫生院

云南省

１．宁洱县人民医院

２．兰坪县人民医院

３．华宁县人民医院

４．禄丰县人民医院

５．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省

１．安康市汉滨区第二医院

２．宝鸡市扶风县医院

３．咸阳市泾阳县医院

４．延安市甘泉县医院

甘肃省

１．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

２．张掖市高台县人民医院

３．兰州市七里河区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天水市麦积区中滩中心卫生院

青海省

１．湟源县人民医院

２．互助县人民医院

３．西宁市城北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湟中县上新庄镇中心卫生院

５．乐都县高庙镇中心卫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１．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２．平罗县人民医院

３．原州区人民医院

４．中卫市人民医院

５．吴忠市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巴州焉耆县人民医院

２．伊犁州伊宁市人民医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１．农三师图木舒克市人民医院

２．农八师１４１团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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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

综合干预项目工作规范（２０１１版）》的通知

卫办疾控发〔２０１１〕９２号

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

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

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

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２０１１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和工

作任务已经下达，为指导中西部地区规范开展儿童

口腔疾病综合干预工作，推动各地逐步建立儿童口

腔疾病综合干预的长效工作机制，我部组织制定了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工作规范

（２０１１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请从卫生部网站下载《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

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工作规范（２０１１版）》。

二○一一年七月四日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

综合干预项目工作规范（２０１１版）

　　

前　言

儿童口腔健康是一生健康的基础，我国儿童

龋病患病率高，口腔健康知识和行为养成率低，尤

其是中西部地区口腔卫生服务能力较弱，儿童口

腔卫生工作亟需加强。

中央财政从２００８年起设立了中西部地区儿童

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支持在项目地区建立儿童

口腔卫生工作机制，开展儿童口腔健康教育、基层口

腔卫生专业人员培训，对适龄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检

查和窝沟封闭等。项目的实施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儿

童口腔健康的重视，项目对探索适合我国中西部地

区特点的口腔卫生工作模式，增强中西部地区口腔

卫生保健服务能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健康

状况，提高儿童口腔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政府对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给予

了高度重视，部分地区还落实了配套经费，扩大了

项目覆盖面。项目通过有组织地开展群体口腔疾

病预防干预，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促进了项目地区儿童口腔健康，提高了中西部地

区儿童口腔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带动了口腔疾病

防治队伍建设。通过几年的实施，各地在项目运

行和管理机制、儿童口腔健康教育、儿童口腔疾病

预防适宜技术推广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项目

的管理机制、工作内容和流程得到不断完善，经总

结形成了本工作规范。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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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和职责

一、卫生行政部门

（一）负责辖区项目协调领导、督导和评估。

（二）根据卫生部和财政部下达的年度项目任

务和上级部门的要求，落实项目所需经费，制定辖

区年度项目计划或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协调教育、宣传等部门和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等机构，建立本辖区多部门合作和医防

结合的项目长效工作机制。

（四）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选择确定本省项

目县（市、区、团场），组织开展全省（区、市）项目考

核评估。

（五）负责成立辖区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

综合干预项目办公室和项目技术指导组（以下简

称项目办和技术指导组），指定项目管理机构，选

择定点承担窝沟封闭任务的医疗机构。

国家项目办设在中华口腔医学会，国家项目

办和技术指导组成员名单见附件１。

二、项目管理机构和项目办公室

（一）承担项目日常管理工作。

（二）协助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拟定项目工作计

划、方案以及督导评估方案等。

（三）组织项目培训和技术指导。

（四）组织项目督导、复查和质量控制。

（五）负责项目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

等数据管理工作。

（六）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开展项目考核、评估

并完成总结报告。

（七）组织落实项目宣传教育、倡导发动、材料

制作等工作。

（八）负责辖区项目活动的总结和经验交流推

广，定期上报项目进展简报和活动信息。

（九）完成卫生行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项目技术指导机构或技术指导组

（一）承担项目技术指导任务。

（二）参与拟定项目工作计划、方案以及督导

评估方案等。

（三）负责项目培训和技术指导。

（四）负责项目督导、复查和质量控制。

（五）参与项目考核、评估。

（六）参与项目宣传教育、倡导发动、材料制作

等工作。

（七）参与辖区项目活动的总结和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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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四、承担任务的医疗机构

（一）明确承担项目任务的科室、人员和职责，

根据项目要求制定内部管理规则。

（二）负责安排人员培训，开展内部质量控制。

（三）完成对项目目标人群的口腔健康教育、

口腔健康检查、窝沟封闭等工作。

（四）收集填报项目数据信息，并按要求及时

上报；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提

供项目简报交流信息。

（五）协助开展项目督导、复查和质量控制。

（六）参与项目经验交流等活动。

第二章　计划和实施

一、制订计划

根据财政部、卫生部对项目的要求和本工作

规范，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制订本辖区年度项目计

划或实施方案，明确年度项目工作目标、任务内

容、机构分工、预期成果、考核评价方法与时间安

排。当年所有项目工作自财政部资金和任务要求

文件下发之日起一年内完成。

二、确定项目县（区、市、团场）和选择承担任

务的医疗机构

（一）确定项目县的原则和要求。

１．当地政府重视，有一定口腔疾病防治工作

基础，能提供配套经费的地区优先考虑。

２．口腔医疗服务网络比较健全，口腔医疗机

构和人力资源的数量及服务能力能适应项目

需要。

３．项目实施机构和人员相对稳定，能保证项

目工作持续开展。

４．对适龄儿童能基本做到全覆盖。

５．确定项目县（区、市、团场）后，填写中西部

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县（区、市、团场）

备案表（附件２），报国家项目办备案。

６．对出现质量不达标、未按期完成任务的项

目县，先进行整改。连续两年仍不能改进的，应取

消项目县资格。

（二）选择医疗机构的原则和要求。

１．领导支持，态度积极，愿意承担项目工作。

２．有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口腔科医

生，能提供口腔健康教育、口腔健康检查、窝沟封

闭等规范服务，确保医疗安全。

３．合理确定医疗机构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能

够满足儿童就近就医的需要。

４．有条件的地区要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基

层医疗机构的作用，有一定口腔疾病防治服务能

力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中心）卫生院

应当作为优先选择对象，同时鼓励民营医疗机构

积极参与。

三、确定服务对象

（一）年龄要求。

项目活动目标人群为７－９岁儿童，以８岁儿

童为主。

（二）窝沟封闭适宜人群的筛选。

通过口腔健康检查，按适应证标准筛选出窝

沟封闭适宜人群，并按照“自愿参与”原则，由家长

签订“知情同意书”后，医疗机构提供免费窝沟

封闭。

（三）窝沟封闭适应证。

１．项目提供对适宜目标儿童的第一恒磨牙

免费窝沟封闭。

２．牙冠已完全萌出达咬合平面或牙冠窝沟

点隙均完全暴露于口腔，未发生龋齿。

３．咬合面、颊面及舌腭面的窝沟点隙深，特别

是有可以插入或卡住探针的窝沟（包括可疑龋）。

４．对侧同名牙已经患龋或者有患龋倾向。

四、人员培训

（一）目的。

规范项目服务流程和标准，提高项目管理能

力和口腔疾病防治人员项目执行能力和防治

水平。

（二）对象。

包括项目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育部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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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三）主要内容。

１．项目目的、意义和工作规范等管理要求。

２．项目宣传发动和健康教育的内容、方法和

要求。

３．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的技术理论与

实际操作。

４．项目数据收集和管理等。

（四）培训形式。

１．国家负责对项目省骨干的培训。

２．对项目县培训以保证质量为前提，形式可

以由省级培训项目县骨干，项目县负责对本地所

有项目人员的培训，或省级直接培训县级所有

人员。

３．对能力较弱的项目县，要求省级采取“一

竿子到底”的培训形式，直接培训到项目县所有参

加项目的人员。

（五）有关要求。

１．提供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的医疗机

构专业人员，应当具备口腔执业医师或口腔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同时还需接受项目培训。

２．所有项目参与人员均须接受培训。项目

办要将培训的相关文件材料妥善存档备查，如培

训通知、培训人员名单和签到表、教案、讲课幻灯、

照片、考核结果等。

３．培训后由培训单位进行考核，对考核合格

人员颁发合格证书，方可参与项目工作。

４．窝沟封闭技术培训部分，按《中西部地区

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培训指南》

（附件３）要求，安排培训程序和内容。

五、宣传发动和健康教育

（一）建立协调机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项目办要积极与教育部

门和学校协调，建立项目协调机制，可采用联合发

文、与学校签定协议书、班主任负责制、建立奖惩

机制等办法，共同制定学校中项目的健康教育工

作方案，有组织地开展项目工作。

（二）内容形式。

１．对象：宣传对象包括大众人群、学校儿童、

家长和学校老师。

２．内容：以《中国居民口腔健康指南》（卫办

疾控发〔２００９〕１４１号）为依据，围绕项目内容，重

点宣传口腔卫生知识、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知识、儿

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服务信息、口腔健康检

查和窝沟封闭等措施的作用和好处等。提高目标

人群的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倡导养成良好

的口腔卫生习惯，营造全社会关注口腔卫生和儿

童口腔健康的社会支持氛围。通过宣传，动员引

导适龄儿童家长自觉接受口腔健康检查，参加窝

沟封闭，鼓励患有龋病的儿童及早接受充填治疗。

具体宣传要点参见附件４。

３．形式：宣传形式可采取广播电视播放公益

广告、制作专题节目、发放健康教育材料、张贴宣

传画、制作宣传展板、举办口腔卫生讲座以及其他

目标人群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利用“全国爱牙

日”、“六一儿童节”等宣传日和节假日掀起宣传高

潮。各地开展健康教育的形式要多样化、多频次，

每年针对大众的健康教育活动不少于３次，形式

不少于５种。针对学生、家长和老师，要安排专门

时间，开展面对面专题宣传教育，并与项目其他措

施做好衔接，逐步探索建立学校口腔健康宣传教

育的长效机制。

４．有关要求。

（１）对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项目县，省级项目

办和技术指导组要给予重点技术支持，可制作本

省（区、市）统一的项目宣传教育提纲、讲座幻灯模

板等材料，提供项目点在开展学校儿童、家长和老

师的健康活动中使用。

（２）国家项目办和技术指导组对各地宣传教

育工作给予技术支持，提供口腔健康教育的要点、

展板电子版、幻灯模板等工具材料供各地参考

使用。

（３）注重对宣传教育的效果评价。各项目县

要定期抽查重点目标人群的口腔健康知识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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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情况，及时改进宣传教育工作方式和了解宣

传效果。

六、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

（一）知情同意。

对适龄儿童开展口腔健康检查和提供窝沟封

闭措施前，要将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的意义、

作用和做法等关键信息，通过书面形式告知家长，

征得家长同意并签署家长知情同意书。

（二）实施和登记。

按照卫生部相关临床服务规范，以及《口腔预

防适宜技术操作规范》（卫办疾控发〔２００９〕１５号）

的要求，开展口腔健康检查和进行窝沟封闭操作，

根据《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登

记表》及填表说明（附件５，以下简称登记表）要

求，填写登记表并备案。

（三）有关要求。

１．提供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的医疗机

构专业人员，必须是经过项目培训的口腔执业医

师或口腔执业助理医师，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放

省级项目办备案。

２．对实施窝沟封闭后的儿童，建议其３个月

后复查，如果发现脱落，要对其重新封闭。对经过

口腔健康检查后非窝沟封闭适应证儿童，要做好

解释工作。

３．完成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操作后，要

以书面形式（附件６）向家长反馈检查结果及封闭

情况，对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口腔问题的儿童，积极

建议家长及早接受治疗。

４．操作过程要严格按照消毒隔离操作规范

进行，避免交叉感染。

第三章　信息管理

一、数据收集和录入

（一）内容。

国家建立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

项目网络数据中心（以下简称数据中心）。各地对

每个儿童完成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后，填写

登记表（附件５），并录入到项目网络数据中心（附

件７）。

（二）录入和要求。

１．项目按年度工作进行数据收集和录入。

各省（区、市）负责本省（区、市）数据中心的管理，

各项目县或其指定单位负责本地口腔健康检查、

窝沟封闭和复查数据的录入工作。

２．要求每月７号前完成上月数据和有关信

息的输入。数据中心的项目信息将作为各地项目

执行进度的依据。

３．各地要认真组织做好登记表的填写、录

入、备案、整理等工作，要求登记表记录准确完整，

表格逻辑错误、漏项等错误率不超过５％。数据

录入要求及时完整、无缺项，无漏报或重复上报。

二、变更备案

各省（区、市）如果对省级项目办公室挂靠单

位和主要人员进行调整后，要及时填写中西部地

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省级项目办公室变

更情况表（附件８），并报送国家项目办备案。

三、材料报送

（一）项目简报。

要求各省（区、市）不定期将项目进展情况、经

验和好的做法、先进事例等信息报送国家项目办。

每年不少于４期。国家项目办每季度编印项目简

报，提供给各省（区、市）和项目县交流参考。各省

（区、市）项目简报内容提纲见附件９。

（二）项目季报和年度总结。

各省要在每季度末填写项目进度表（附件

１０）并报送国家项目办，项目结束后完成年度总结

（附件１１、１２），报卫生部疾控局。

第四章　督导评估

一、项目督导

（一）组织。

卫生部疾控局每年组织对部分项目省（区、

市）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督导。各省（区、市）和项目

县（市、区、团场）卫生行政部门分别组织对辖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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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项目县（市、区、团场）和承担项目的医疗机构进

行督导。督导组由卫生行政部门、项目管理人员

和专家组成。

（二）频次和要求。

１．频次：项目实施中，要及早、分阶段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督导。省级督导组督导次数每年不

少于２次。其中至少一次要采用座谈、现场考察

和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在确保项目县（区、市、

团场）不存在较严重问题并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前

提下，另一次可采用电话、邮件等方式。县级督导

组要采用座谈、现场考察和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

式对各阶段的工作情况进行督导。督导次数每年

不少于３次。

２．痕迹管理要求：每次督导要以照片等形式

如实记录、填写抽查表格、形成督导报告和整改情

况报告并存档备查。及时将督导结果反馈各项目

县（市、区、团场）和各承担项目的医疗卫生机构，

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限

期整改。

（三）内容和方法。

包括项目管理和服务提供两个方面，重点是

项目规范化管理、承担项目操作人员的执业医师

资格、窝沟封闭质量、消毒隔离等方面。具体内

容、方法和指标见表１。

表１　项目主要督导内容、方法及指标

内容 方法 指标

项
目
管
理

１．是否及时启动项目工作

２．是否指定专人负责项目工作

３．是否按照布局合理、方便群众就医

的要求选择承担项目的医疗卫生机构

４．是否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建立项

目工作机制

５．是否严格组织人员培训

检查相关文件、现场工作照片、承担项

目医疗卫生机构名单和布局、培训计

划、参加培训人员名单及考核结果、工

作进度报告等

定性描述

健康教育和宣传发动情况 随机抽取不少于总封闭人数１％的儿

童，对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刷牙情况

进行问卷调查

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不低于８５％，刷牙

率不低于７０％

１．对上次督导反馈意见的整改情况

２．经费使用情况

３．对承担项目的医疗卫生机构的督导

情况

４．工作进度情况（主要包括方案制定、

医疗机构选择、健康教育，口腔检查和

窝沟封闭完成情况）

５．数据中心使用情况

检查相关文件、督导报告、现场工作照

片等

已完成窝沟封闭数量占计划完成数量

的百分比

数据录入完成数量占已完成工作数量

的百分比

定性描述

不低于９０％

不低于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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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内容 方法 指标

服
务
提
供
︵
应
至
少
抽
查
一
个
承
担
项
目
的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

操作人员是否为参加过项目培训的口

腔执业（助理）医师

检查所有参加操作医师资格证书备案

情况及培训合格证书

培训率应达到１００％，资格证书持有率

应达到１００％

所有接受检查儿童的登记是否完整、

准确

现场检查项目登记表 项目登记表差错率应低于５％

服务态度 是否在明显位置设立导诊标志，以方便

群众查找

有／无

是否按照自愿参与原则开展窝沟封闭 现场检查是否有知情同意书 知情同意书填写率应达１００％

１．是否按照消毒隔离要求操作

２．操作程序是否符合《口腔预防适宜

技术操作规范》

现场考察操作者对窝沟封闭操作技术

掌握情况，重点考察口腔检查技术、窝

沟封闭适应证的掌握、窝沟封闭材料的

选择、隔湿效果、颊／舌侧沟是否封闭等

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步骤

合格／不合格

窝沟封闭质量 随机抽取接受窝沟封闭３个月以上的

儿童，对封闭完好情况进行检查，省级

总抽查人数不少于总封闭人数的１％，

县级总抽查人数不少于总封闭人数

的２０％

封闭完好率不低于８５％

　　（四）有关要求。

项目进度和质量是对项目的重要评价内容。

抽查封闭质量不合格者应当由开展封闭的单位

进行再封闭。在规定的时间内窝沟封闭完成占

总任务量９０％以上和完好率在８５％以上的项目

县（市、区、团场）按完成数量划拨经费，对不达

标的，应当不予拨款，并取消第二年的项目

资格。

二、项目评估

卫生部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制订项目效果评

估指标和实施方案，适时对全国项目实施效果进

行评估。各省（区、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财政部

和卫生部年度工作任务表中对项目提出的目标和

考核指标要求，结合督导内容和指标，确定本辖区

的项目考核评估指标和方案，逐年进行检查评估，

并将年度评估结果报卫生部疾控局。

第五章　经费管理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公共卫生专项经费，对项

目省（区、市）的宣传发动、健康教育、人员培训、窝

沟封闭、质量复查、数据汇总等给予补助。地方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协调财政部门对完成项目内容

不足的经费提供相关配套资金。各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要按照财政部、卫生部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加强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项目年度资金使用情况（附件１３）应当连同

年度项目总结一并报卫生部。

附件：

１．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儿童口腔疾病综

合干预项目办公室和技术指导组成员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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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年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

干预项目县（区、市、团场）备案表

３．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窝沟封闭培训指南

４．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宣传要点

５．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登记表

６．结果通知书

７．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网络数据使用要求

８．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省级项目办公室变更情况表

９．项目工作简报内容提纲

１０．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进度表

１１．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总结提纲

１２．　　　年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

干预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

１３．　　　年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

干预项目经费情况统计表

附件１

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儿童口腔疾病综合

干预项目办公室和技术指导组成员名单

一、国家项目办成员名单

主　任 王　渤 中华口腔医学会 秘书长

副主任 刘雪楠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副研究员

成　员 司　燕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副主任医师

刘　敏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主治医师

石一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医师

二、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名单

组　长 胡德渝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教授

副组长 王伟健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主持日常工作） 教授

韩永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成　员 程　敏 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 教授

林居红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教授

郑树国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主任医师

黄瑞哲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主任医师

王文辉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荣文笙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江　汉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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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年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

项目县（区、市、团场）备案表

县（区、市、团场）名称

是否为前一年项目的县（区、市、团场）

８岁儿童总数（人）

有条件承担项目的医疗机构数（家）及其具有执业（助理）口腔医师的人数（人）

当地卫生行政部分及项目管理承担单位是否有积极性

具有的优势（相关部门协调、项目管理经验、口腔服务网络情况）

拟接受的窝沟封闭任务牙数（颗）

省级项目办意见和省级卫生厅（局）意见

附件３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培训指南

　　窝沟封闭防龋效果主要取决于封闭过程中操

作的质量。因此，对窝沟封闭操作的培训非常重

要，各项目省份在开展项目前应组织对项目操作

人员的培训，使其掌握窝沟封闭操作技术的要点，

提高封闭质量。

一、培训目的

（一）掌握窝沟封闭基础理论知识。

（二）熟练掌握窝沟封闭的正确操作方法。

（三）熟练掌握填写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

综合干预项目登记表的正确方法。

二、培训材料、设备

（一）培训教材：《口腔预防适宜技术操作规

范》ＤＶＤ（卫生部疾控局制发）、《口腔预防适宜技

术操作规范》（卫办疾控发〔２００９〕１５号）。

（二）培训教案及培训讲稿。

（三）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登记表及填写说明。

（四）培训设备：仿头模或牙科综合治疗台。

（五）材料：离体无龋上／下颌磨牙（或人工磨

牙）各一颗／人；封闭材料和器械包括窝沟封闭剂、

酸蚀剂、口镜、探针、镊子、低速手机、清洁用小毛

刷、三用枪、无油空气压缩机、吸唾装置、适量棉卷

或棉球、涂布封闭剂的小毛刷、咬合纸、高速手机

和钻针，光固化窝沟封闭剂需要配备光固化灯。

三、培训课时

窝沟封闭理论课　　２课时

表格填写方法 ２课时

窝沟封闭实习操作 ４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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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训内容

（一）窝沟封闭理论。

窝沟封闭适应证、操作步骤和方法、常见问题

及对策。

（二）表格填写方法。

教师详细讲解表格的结构、代码说明和填写

说明，除了咬合面的窝沟检查和记录外，重点要检

查和记录上颌磨牙（１６、２６）的舌（腭）侧沟、下颌磨

牙（３６、４６）的颊侧沟。

要求：演示典型的窝沟照片（ＰＰＴ），通过现场

检查和填写，使学员掌握表格填写方法和要点。

（三）窝沟封闭实习操作。

１．操作步骤

（１）清洁牙面：

正确操作方法：在低速手机上装上小毛刷，彻

底清洁准备封闭的牙面窝沟部位，然后用水枪充

分冲洗。

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强调必须用机用小毛

刷配合三用枪进行牙面窝沟的清洁，单独使用三

用枪达不到清洁效果；其次不能忽视上颌磨牙舌

（腭）沟和下颌磨牙颊沟的清洁；如果有的窝沟在

机用小毛刷清洁后仍有软垢存留，可用探针配合

三用枪清洁。

（２）酸蚀：

正确操作方法：清洁牙面后即用棉卷隔湿，将

牙面吹干并保持干燥。用小毛刷或小棉球蘸适量

酸蚀剂涂在要封闭的牙面窝沟部位，不要反复涂

擦，酸蚀面积一般为牙尖斜面的２／３。常规用

３７％的磷酸凝胶酸蚀，酸蚀时间为２０－３０秒（不

同产品的酸蚀时间可能有差异，需仔细阅读产品

使用说明）。酸蚀后用水枪冲洗牙面１０－１５秒，

确保将残余酸蚀剂冲洗干净。边冲洗边用吸唾器

吸干冲洗液，切忌让患者自行吐出冲洗液，以免酸

蚀牙面被唾液污染。

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酸蚀剂涂的面积过大

可能腐蚀牙龈；另外，还应注意隔湿，防止舌体运

动碰及酸蚀剂导致的腐蚀；下颌磨牙的颊沟、上颌

磨牙的舌（腭）沟要酸蚀到，不要遗漏；无论上磨

牙，还是下磨牙，视野不是十分清楚时应配合口镜

的使用，避免遗漏牙面窝沟的酸蚀。

（３）干燥：

正确操作方法为，冲洗酸蚀液后，立即再次用

棉卷隔湿并吹干牙面，吹干后的牙面应呈白垩状

外观，如果酸蚀后牙面无此现象，说明酸蚀程度不

够，应重新酸蚀。操作中要确保酸蚀牙面不被唾

液污染，如果发生唾液污染，应再冲洗牙面，彻底

干燥后重复酸蚀步骤。

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三用枪可能有油和水

污染。干燥前先试一下三用枪，确保气枪仅有压

缩空气时再进行吹干牙面，防止水油气混合影响

干燥效果；当干燥上磨牙窝沟时，控制气枪，使气

流不要太大，以免溅起唾液污染牙面；干燥过程中

如果唾液分泌太多，可以同时配合吸唾器的使用。

（４）涂布封闭剂：

正确操作方法：用小毛刷或专用器械，蘸取适

量封闭剂涂布在干燥的牙面上。要使封闭剂充分

渗入窝沟点隙中，可用小毛刷或探针引导，注意封

闭后的窝沟点隙中不能留有气泡。

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涂布封闭剂前，应确

认牙面处于干燥状态；封闭剂不要涂得太多，以免

形成咬合高点，导致封闭剂折裂过早脱落；封闭剂

应涂在窝沟处，尖嵴不要涂布，以免影响咬合；涂

布过程中应避免气泡产生，可用小毛刷或探针排

除气泡。

（５）固化：

正确操作方法：光固化封闭剂涂布后，立即用

光固化灯照射。照射时尽量靠近，但不能接触牙

面。照射时间要根据采用的产品类型与可见光源

性能决定，一般为２０－４０秒。采用自凝固化封闭

剂时，每次封闭前要取等量Ａ、Ｂ组分调拌混匀。

通常调拌１０－１５秒。调拌时要避免产生气泡。

自凝封闭剂固化时间一般为１分钟。调拌涂布要

掌握好时机，在初凝阶段前完成。涂布后不要再

污染和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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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为避免交叉感染，一般

光固化灯头都套有灯套，在固化时应避免灯套接

触封闭剂，导致封闭剂表面形态改变；另外，严格

按照产品说明和光固化灯的强度，保证封闭剂完

全固化。

（６）检查：

正确操作方法：封闭剂固化后，用探针进行全

面检查。检查固化程度、有无气泡存在，寻找遗漏

或未封闭的窝沟并重新封闭；观察有无过多封闭

材料，如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检查咬合关系，如

果封闭剂过厚应调磨。

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不要遗漏下磨牙颊沟

和上磨牙舌（腭）沟的检查；注意牙面远中窝沟、下

磨牙颊沟和上磨牙舌（腭）沟的封闭剂过多波及龈

缘，调磨时应避免对牙龈的损伤。

其他注意事项：窝沟封闭防龋效果与封闭剂

保留率直接相关，因此操作必须严格、规范。封闭

失败（封闭剂脱落）的主要原因一是酸蚀不充分，

牙面干燥后没有呈现白垩状外观，二是唾液或者

气枪压缩空气中混有水／油，污染了酸蚀后的牙

面，致使封闭剂脱落。影响封闭质量的其他原因

还有适应证的选择、临床操作技能等方面。封闭

后还应定期（三个月、半年或一年）复查，观察封闭

剂保留情况，脱落时应重作封闭。

２．离体磨牙（人工磨牙）操作

（１）教师示范离体磨牙或人工磨牙的窝沟封

闭操作。

（２）参加培训的人员每人准备两颗离体无龋

磨牙（或人工磨牙），上下颌磨牙各一颗。主要通

过离体磨牙或人工磨牙的窝沟封闭练习，掌握正

确的操作步骤和方法，达到正确进行窝沟封闭的

要求，包括清洁牙面、酸蚀、冲洗、隔湿干燥、涂布

封闭剂、固化、检查等所有步骤，经教师检查离体

磨牙或人工磨牙的窝沟封闭操作合格后，方可进

入下面的培训实习。

３．口腔内窝沟封闭操作

（１）教师示范口腔内窝沟封闭操作，上颌磨牙

和下颌磨牙各一颗。

（２）参加培训人员，两人一组，互相封闭对方

上颌磨牙和下颌磨牙各一颗，通过实际操作，达到

真正正确掌握窝沟封闭步骤及操作技术的目的，

最后通过教师的检查，确定达到培训操作要求。

（四）教师总结。

总结填写表格和操作过程中的常见错误，达

到规范窝沟封闭操作技术和记录方法的目的。

（五）其他要求。

必须由省级技术指导组直接培训承担项目医

疗卫生机构的口腔医生，县级医院医生不能作为

培训专家。

附件４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宣传要点

　　一、窝沟与窝沟龋

当我们张开嘴都能看到后边大牙的咬合面

（咀嚼食物的一面）是凹凸不平的，凹陷的部位

就叫窝沟。如果发育不好，这些窝沟非常深，食

物和细菌嵌塞进去，很容易发生龋病（虫牙），医

学上称这种龋为窝沟龋。根据口腔流行病学调

查，我国青少年９０％以上的龋病（虫牙）发生在

窝沟部位。

二、什么叫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是把一种高分子复合树脂材料涂布

在窝沟，当它流入并渗透窝沟后固化变硬，形成一

层保护性的屏障，覆盖在窝沟上。

三、窝沟封闭有什么好处？

一方面，窝沟封闭后，窝沟内原有的细菌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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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营养的来源，逐渐死亡；另一方面外面的致龋细

菌不能再进入，从而达到预防窝沟龋的目的。

四、谁适合做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预防龋病（虫牙）的方法主要用于儿童

与青少年新萌出的恒磨牙。六龄齿是承担咀嚼功能

最主要的牙齿，由于萌出早，如不注意保护，很容易

患龋病（虫牙），因此成为窝沟封闭的主要对象。通

常六龄齿在７－８岁完全萌出，是封闭的最佳年龄。

五、其他人需要做窝沟封闭吗？

中老年人已度过了窝沟龋的易感期，有的已

经得了龋病（虫牙）。同时后牙的窝沟随着咀嚼食

物的磨耗，窝沟逐渐变浅或消失，因此一般情况下

不必再做窝沟封闭。

窝沟很浅的牙齿、前牙以及后牙的邻面（两个

牙齿间相互接触的面）、已发生龋病（虫牙）的牙齿

也不需要做窝沟封闭。

六、封闭之后能维持多久？

封闭剂一般可以长期保留。刚刚做完封闭，

最好在３－６个月做一次复查，以后每年做口腔常

规检查时，应同时检查封闭的牙齿，以便及时发现

有无封闭剂脱落的情况，以便及时给予弥补。

七、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在封闭过程中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八、窝沟封闭是否会对牙齿产生危害？

窝沟封闭是一种无痛、无创伤的方法，该技术在

国际上已有５０多年的使用历史。窝沟封闭使用的

是无毒害的封闭材料，对牙齿无伤害，即使封闭材料

脱落被吞咽，对人体健康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九、牙齿健康的标准

牙齿整洁，无龋齿（虫牙），无痛感，牙龈（牙

肉）颜色正常（呈现粉红色），无出血现象。

十、引起龋病（虫牙）和牙周疾病的主要原因

牙菌斑是龋病和牙周疾病（如牙龈出血）的主

要致病因素。它是黏附在牙齿表面的一种含有大

量细菌的薄膜。

十一、预防龋病（虫牙）和牙周疾病的主要

方法

除了前面讲到的窝沟封闭外，预防龋病（虫

牙）和牙周疾病的主要方法还包括：

（一）刷牙。是清除牙菌斑最简单有效的方

法。要早晚各一次。刷牙的正确方法是将牙刷毛

放在牙齿与牙龈交界处，牙刷毛与牙齿表面呈４５

度角，先水平短距离颤动后，再顺着牙缝竖刷。

（二）使用氟化物。氟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可以增强牙齿和骨骼的结构，还具有抑制细菌

的作用，达到防龋的目的。最常用的方法有含氟

牙膏、氟泡沫、含氟涂膜等。

（三）多进食健齿食品，少吃含糖食品，减少甜

食次数。有益于牙齿健康的饮食基本包括：五谷

杂粮、豆类，奶及其奶制品，鱼、肉、蛋，蔬菜瓜果。

对牙齿有害的饮食基本包括：糖果、甜饮料和其他

含糖的精致食品。

（四）定期口腔检查。龋病（虫牙）和牙周疾病

在早期时没有任何疼痛和其他不适的感觉，只有

口腔医生用器械才能检查出来。早期治疗没有痛

苦，远期效果好，费用低。医生还会根据你的具体

情况采取预防措施，保持口腔健康。

十二、政策宣传

宣传各级政府对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的政策，

介绍项目内容，动员群众理解和支持项目开展。

列出本地区承担项目医疗卫生机构的名称、地址

及通讯方式，以便于群众选择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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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登记表

!"#$

%&'()$

*

!

+,-

!

./0

-

!

1

!

0

23

!

45

67 89 :

;<=>

?@!

ABCD! 8 E C

FG!

!

HI!

JK!

!L

M

A

N O P Q

%RST)$

N

!

U

VT

!

W

XY

VT

!

Z

XCD

N

!

U

STY

ST

CD

?[!

ABCD! \ E C

F]!

!

HI!

JK!

?[!

ABCD! \ E C

F]!

!

HI!

JK!

?[!

ABCD! \ E C

F]!

!

HI!

JK!

?[!

ABCD! \ E C

F]!

!

HI!

J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aMA

!

bc

$'

deMA

%'

fgMA

'()*+$!

('

fhijkl

"'

mn

$'

opmn

%'

opqn

&'

%Rfh

)'

rsl

#'

tu)$

,-./)*+$!

"'

%R

$'

a%R

,-01)*+$!

"'

mn

$'

opmn

%'

opqn

&'

%Rfh

)'

%Rvwexy

#'

q%Rv

*'

tu)$

　　说明：１．只有“萌出”填写“３”的牙，继续填写“牙面情况”；２．只有“牙面情况”填写“５”的面，继续填写“封闭执行情况”。

代码说明

萌出代码： 封闭执行情况代码：

　１＝未萌出／缺失　牙冠在口腔中不可见； １＝封闭　　　　实施了窝沟封闭；

　２＝部分萌出 牙冠在口腔中可见，但合面仍有部分牙龈覆盖； ２＝未封闭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行窝沟封闭。

　３＝完全萌出 牙合面完全暴露，没有牙龈覆盖。 封闭复查情况代码：

牙面情况代码： １＝有龋 有龋坏，不包括可疑龋；包括封闭剂完整、

　０＝完好或浅窝沟 没有龋坏，没有充填体，窝沟浅，无需封闭； 部分脱落、全部脱落同时伴有龋的情况；

　１＝有龋 有龋坏，不包括可疑龋； ２＝充填有龋 有充填体，同时有龋坏；

　２＝充填有龋 有充填体，同时有龋坏； ３＝充填无龋 有充填体，无任何部位龋坏；

　３＝充填无龋 有充填体，无任何部位龋坏； ４＝封闭完好 牙面窝沟封闭完好；

　４＝封闭完好 所有窝沟封闭完好； ５＝封闭剂部分脱落　牙面窝沟有部分封闭剂；

　５＝深窝沟 牙面有深窝沟，而且没有封闭或者封闭不完全； ６＝无封闭剂 牙面窝沟没有封闭剂；

　６＝其他情况 前面５项中没有包括的所有其他情况。 ７＝其他情况 前面６项中没有包括的所有其他情况。

注：（１）只检查各个牙面是否有龋、充填体、窝沟封闭和窝沟深浅情况， 注：（１）只检查各个牙面是否有龋、充填体和窝沟的封闭情况，

　　　其他情况不作检查； 　　　其他情况不作检查；

　 （２）如果牙面有龋或者充填体，则不再记录窝沟封闭和窝沟深浅情况。　 （２）如果牙面有龋或者充填体，则不再记录窝沟封闭情况。

填表说明

１．地址：如果同一张表格上的儿童地址相同，可以在表格的最顶端填写相应的内容，一般信息栏中的地址处可以不填；若儿童地址不相

同，则在表格顶端只填写相同的内容，不同的内容填入一般信息栏中地址处。

２．电话：最好留孩子家长的电话，其目的是方便复查时找到孩子。

３．颊／腭：封闭执行情况和封闭复查情况中的“颊／腭”，在１６和２６表示“腭沟”，在３６和４６表示“颊沟”。

４．检查／操作者：填写执行窝沟封闭的操作者，如果该牙只检查，没进行窝沟封闭，则填写检查者。检查／操作日期的填写也按照同样的原则处理。

５．按照要求应该填写的必须填写，不能空格。

６．复查：只检查已经封闭过的牙面，没有封闭过的牙面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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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结果通知书

尊敬的家长同志：

您孩子　　　　的四颗第一恒磨牙（“六龄牙”）中，有　　　　颗已经进行了窝沟封闭，还有　　　

颗牙齿因为 ①龋齿　②未完全萌出　③已封闭　④已补牙　⑤浅窝沟等原因未能进行窝沟封闭。

注意事项特此告知如下：

一、已经做了窝沟封闭的牙齿，请您于３个月后带孩子前来复查，若发现有封闭剂脱落，可以免费进

行重新封闭。

二、患有龋齿的儿童，建议您带孩子尽早到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否则，龋齿的进一步发展

会增加治疗的难度和复杂性，给孩子治疗带来更大痛苦，增加经济负担。

三、其他措施：虽然对萌出的六龄牙进行窝沟封闭可以最大程度预防牙齿咬合面窝沟部位龋齿的发

生，但请您仍需督促您的孩子少吃甜食、正确刷牙、定期口腔健康检查，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龋齿。

医生签名：

××××××医院

　　　　年　　月　　日

附件７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

项目网络数据使用要求

　　一、目的和意义

（一）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数据的收集、汇总、整理、统计、分析工作的管理。

（二）规范数据上报程序，提高各省（区、市）上报数据质量和录入工作效率。

（三）建立数据管理、病人管理、项目管理一体化动态管理的机制。

二、使用及管理

（一）各级项目管理及执行单位均可使用本数据中心。

网址主页为ｈｔｔｐ：／／ｋｑｒｅｇ．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２０１０／。

（二）国家级项目办负责数据中心的维护管理，并配发各省（区、市）级用户名和密码。

（三）各省（区、市）级项目办负责本省（区、市）数据的审核管理，配发各项目县（区）级用户名和密码，

录入本省（区、市）选定的县市、每个县市的医疗机构、每个县市的复查医疗队伍医师名单、每个医疗机构

的医师及录入员名单。其他功能还包括在录入员密码忘记时进行查询、县（区、市、团场）级数据统计、本

省市数据统计等。

（四）各县（区）级项目办（医疗机构）负责组织执行单位按要求录入口腔健康检查表、患者登记表和

复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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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８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省级项目办公室变更情况表

　　　　　　省（区、市、兵团）：

项目办 挂靠单位名称：

挂靠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办主任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项目办日常联系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项目办工作人员数量 全职人数：　　　　　人

兼职人数：　　　　　人

附件９

项目工作简报内容提纲

一、前期简报（每年项目启动后第３个月）主要内容包括：本省（区、市）项目方案制定、下发情况，项

目县（区、市、团场）确定情况。

二、中期简报（每年项目启动后第６个月）主要内容包括：与相关部门协调情况，各级各类项目人员

培训情况（包括时间、人数、形式、内容、效果等），承担项目医疗卫生机构选择情况（包括每个县选择的机

构数、分布、人力情况、服务能力等），健康教育的宣传发动情况（包括对象、频次、方式、覆盖面等），经费

情况（包括各级财政经费配套、到位情况等），发现的问题。

三、后期简报（每年项目启动后第９个月）主要内容包括：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开展情况（包括

开始时间、已完成人数等），督导情况（包括时间、次数、效果、问题），数据中心使用情况（包括问题、录入

情况等），发现的问题。

四、日常活动简报（项目执行过程中）：主要内容包括：项目活动中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涌现出的先进

人物和先进事例等。教育部门和学校等合作单位提供的项目工作报道和评价。受益人群对项目工作的

反映和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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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０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进度表

年第 季度：

省
名

是否已

下发省

级项目

管理方

案

项目

县数

（个）

项目

县名

称

承担项

目的医

疗机构

是否确

定

承担项

目的医

疗机构

数（家）

开展人

员培训

数（人）

配套经

费（万

元）

经费是

否已下

拨到县

级财政

健康教

育覆盖

人数

（人）

已开展

健康教

育的县

数（个）

口腔健

康检查

人数

（人）

已开展

口腔健

康检查

的县数

（个）

窝沟封

闭人数

（人）

窝沟封

闭牙数

（颗）

备
注

附件１１

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总结提纲

（ 年）

一、本省（区、市）项目概述

项目主要工作进展情况及完成时间。

二、项目的组织领导

（一）项目工作运作机制，包括领导、组织形式、牵头单位、各部门分工和职责。

（二）项目实施方案制定、下发情况。

（三）与相关部门（如教育部门）主动协调情况，包括协调的形式、方法（如联合下发文件、组织工作协

调会、共同举办启动会、签定责任书、纳入效绩考核、各种激励机制等）、运行机制，特别要注意突出亮点

和特色，着重如何解决与教育部门协调问题。

（四）项目县（区、市、团场）选择情况，包括选择的依据、项目执行能力等。

三、健康教育情况

健康教育的形式、频次、效果和覆盖的对象。

四、人员培训情况

培训时间、地点、形式、考核，授课人员情况及受训人员结构与人数。

五、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实施情况

（一）本省（区、市）确定的项目县（区、市、团场）儿童年龄。

（二）组织实施的方式，包括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实施的地点（学校、医疗机构）、组织形式（学校

统一组织、自己到医疗机构就医）等。

（三）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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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网络数据中心使用情况

七、质量控制

（一）省级和县级督导完成情况，包括督导形式、次数、效果、发现的问题、向被督导单位及其主管部

门反馈督导信息情况等。

（二）复查情况及结果，包括复查地区、是否随机抽样、复查后措施等。

八、经验和问题

（一）项目过程中的亮点、特色及成功经验。

（二）项目对当地口腔卫生工作体系建设、运行机制建立、工作模式形成的作用及与医改相结合

情况。

（三）影响项目进展的主要问题。

九、建议

附件１２

　　　　年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

省（区、市、兵团）：

项目县（区、市、团场） 项目县（区、市、团场）名称： 项目县（区、市、团场）数量： 个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形式： 　　　　　　　　　　　，　　　　　　　种

覆盖人数：　　　　　　　　　　 人

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　　　　　 ％ 刷牙率：　　　　　　　 ％

医疗机构选择 医疗机构总数：　　　　　　 家

三级医院：　　　　　　 家

二级医院：　　　　　　 家

一级医院：　　　　　　 家

乡镇卫生院：　　　　　　 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家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家

人员培训 总计培训人数：　　　　　 人

执业（助理）医师：　　　　 人

护师（士）：　　　　 人

其他人员：　　　　 人

（其他人员请在备注中具体说明）

口腔健康检查 所有项目县（区）适龄儿童总数： 人
口腔健康检查总人数：　　　　 人

符合窝沟封闭适应证人数：　　　　 人

窝沟封闭 完成窝沟封闭牙数：　　　　 颗 完成窝沟封闭人数：　　　　 人

质量控制
省级复查人数：　　　　 人

封闭完好率：　　　　 ％

县级复查人数：　　　　 人

封闭完好率：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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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３

年中西部地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

项目经费情况统计表

省（区、市、兵团）：

项目经费下拨到县财政时间 年 月

全省投入项目经费情况

投入总额（包括中央补助及省级投入）： 元

省级投入经费：有 元

无

如有其他配套经费来源，请说明：

已使用经费

窝沟封闭经费： 元

人员培训经费： 元

健康教育经费： 元

数据录入经费： 元

复查经费： 元

其他经费： 元

使用用途具体包括：

剩余经费 元

有无收费问题 有 无

有无经费挪用问题 有 无

备注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中毒事件

卫生应急处置技术方案的通知

卫办应急发〔２０１１〕９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指导各地规范、有效地开展常见突发中毒

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工作，我部组织制定了氨、氯

气、硫化氢、砷化氢、一氧化碳、单纯窒息性气体、

苯及苯系物、甲醇、氰化物、亚硝酸盐、盐酸克仑特

罗、有机磷酸酯类杀虫剂、抗凝血类杀鼠剂、致痉

挛性杀鼠剂１４类常见毒物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

急处置技术方案和《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

人员防护导则》。现印发给你们（电子版可从卫生

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下载），请参照

执行。

联系人：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　韩玉红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７１４

二○一一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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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发布２０１１年６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零时至６月３０

日２４时），全国（不含台港澳，下同）共报告法定传

染病８２３３１８例，死亡１５２２人。其中，甲类传染

病中报告霍乱发病５例，无死亡。乙类传染病中

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和白喉无发病、死亡病例报告外，其余

２２种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３５０１３１例，死亡１４２２

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

炎、肺结核、梅毒、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猩红

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３％。

同期，全国共报告丙类传染病发病４７３１８２

例，死亡１００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

次为手足口病、其它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腮腺

炎，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６％。

附件

２０１１年６月全国法定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表

病　名 　发病数 　死亡数 病　名 　发病数 　死亡数

甲乙丙类总计 ８２３３１８ １５２２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１３ ２

　甲乙类传染病合计 ３５０１３６ １４２２ 　　百日咳 ２８９ ０

　　鼠疫 ０ ０ 　　白喉 ０ ０

　　霍乱 ５ ０ 　　新生儿破伤风 ６６ ６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０ ０ 　　猩红热 ９７７３ ０

　　艾滋病 ３８１７ １０２１ 　　布鲁氏菌病 ５７８７ ０

　　病毒性肝炎 １２８３１０ ５９ 　　淋病 ８７００ ０

　　　甲型肝炎 ２７１７ １ 　　梅毒 ３７５９０ １０

　　　乙型肝炎 １０３２１９ ５１ 　　钩端螺旋体病 ２４ ０

　　　丙型肝炎 １５８２９ ６ 　　血吸虫病 ５１６ ０

　　　戊型肝炎 ２３４７ １ 　　疟疾 ６２８ ４

　　　肝炎未分型 ４１９８ ０ 　丙类传染病合计 ４７３１８２ １００

　　脊髓灰质炎 ０ ０ 　　流行性感冒 ３０６５ １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０ ０ 　　流行性腮腺炎 ６０４９９ １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４２ ０ 　　风疹 １３９０２ ０

　　麻疹 １４９３ １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３４５６ ０

　　流行性出血热 ９２３ ９ 　　麻风病 １１７ ０

　　狂犬病 １７８ １７２ 　　斑疹伤寒 ２７６ ０

　　流行性乙型脑炎 ５８ ０ 　　黑热病 ４１ ０

　　登革热 ４ ０ 　　包虫病 ２９７ ０

　　炭疽 ２６ ０ 　　丝虫病 ０ ０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３１４２５ ３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８７９３５ １

　　肺结核 １１９３４４ １３５ 　　手足口病 ３０３５９４ ９７

　　伤寒和副伤寒 １１２５ ０

　　病毒性肝炎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甲肝、乙肝、丙肝、戊肝、未分型肝炎报告发病数和死亡数的合计。

通过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报告的死亡数据不作为中国传染病死因顺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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